
前 言

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2010年工程建设标准规

范制订、修订计划>的通知》(建标〔2010〕43 号)的要求，标准编制

组经广泛调查研究，认真总结实践经验，参考有关国际标准和国外

先进标准，并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修订了本标准。

本标准的主要技术内容是：总则，术语和符号，基本规定，原材

料及成品验收，焊接工程，紧固件连接工程，钢零件及钢部件加工，

钢构件组装工程，钢构件预拼装工程，单层、多高层钢结构安装工

程，空间结构安装工程，压型金属板工程，涂装工程和钢结构分部

竣工验收等。

本次修订的主要技术内容是：

1.调整了章节的安排；

2.将单层钢结构安装工程和多层及高层钢结构安装工程合并

为单层、多高层钢结构安装工程；

3.将钢网架结构安装工程调整为空间结构安装工程，增加了

钢管桁架结构内容；

4.增加了预应力钢索和膜结构工程内容；

5.增加了钢结构钢材进场验收见证检测方法；

6.增加了装配式金属屋面系统抗风压、风吸性能检测的内容

和方法，对钢结构金属屋面系统安全性能进行检测和验收；

7.增加了油漆类防腐涂装工艺评定的内容和方法，强化钢结

构涂装施工质量的控制和验收；

8.增加了钢结构工程计量基本原则及方法，完善了钢结构工

程竣工验收方面的内容；

9.将钢材进入加工现场时分别按钢板、型钢、铸钢件、钢棒、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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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进行验收，将膜结构材料纳入进场验收内容；

10.将有关允许偏差项目表格改入条文中；

11.在钢零件及钢部件加工分项工程中完善了冷成型和热成

型加工的最小曲率半径及铸钢节点加工等；

12.在钢构件组装分项工程中增加并完善了部件拼接等内容，

将工厂拼料环节纳入质量控制和验收中；

13.将钢结构安装分项工程按照基础、柱、梁及桁架、节点、支

撑次序进行排列，增加了钢板剪力墙；

14.完善了压型金属板分项工程的节点构造和屋面系统；

15.钢结构在涂装分项工程中强化了钢材表面处理和涂装工

艺评定的内容；

16.在钢结构分部工程竣工验收中，修改了有关安全及功能的

检验和见证检测项目，增加了钢结构工程量计量原则和方法。

本标准中以黑体字标志的条文为强制性条文，必须严格执行。

本标准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负责管理和对强制性条文的解

释，由中冶建筑研究总院有限公司负责具体技术内容的解释。执

行过程中如有意见或建议，请寄送中冶建筑研究总院有限公司(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西土城路33号，邮编：100088)。

本 标 准 主 编 单 位：中冶建筑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中建八局第二建设有限公司

本 标 准 参 编 单 位：国家钢结构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中冶京诚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清华大学

长江精工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建钢构有限公司

杭萧钢构股份有限公司

宝钢钢构有限公司

江苏沪宁钢机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宝冶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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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京冶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远达国际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北方赤晓组合房屋(廊坊)有限公司

上海中远川崎重工钢结构有限公司

中国二十二冶集团有限公司金属结构

工程分公司

浙江东南网架股份有限公司

中建一局钢结构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市机械施工有限公司

多维联合集团有限公司

云南昆钢钢结构有限公司

河南鼎力钢结构检测有限公司

深圳市生富钢结构检测科技有限公司

江阴大桥(北京)工程有限公司

湖北精诚钢结构股份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员：侯兆新 岳清瑞 贺贤娟 何文汇

何乔生 贺明玄 刘 毅 刘景凤

周观根 陈水荣 马德志 石永久

杨强跃 顾思民 王立军 周建锋

董晓辉 王 宏 庞京辉 严洪丽

马荣全 乔聚甫 顾晓付 陈桥生

任自放 郭剑云 王汉武 张连杰

尹维强 詹 协 王建平 钱卫军

廖功华 李忠卫 陈振明 李明瑞

张秀湘邱林波

本标准主要审查人员：聂建国 杨嗣信 毛志兵 张仁瑜

刘树屯 陈禄如 张爱林 李国强

尹敏达 张 伟 束伟农 张选民

张爱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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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为加强建筑工程质量管理，统一钢结构工程施工质量的验

收，保证钢结构工程质量，制定本标准。

1.0.2 本标准适用于工业与民用建筑及构筑物的钢结构工程施

工质量的验收。

1.0.3 本标准应与现行国家标准《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

准》GB 50300 配套使用。

1.0.4 钢结构工程施工质量的验收除应符合本标准外，尚应符合

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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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和符号

2.1 术 语

2.1.1 零件 part
组成部件或构件的最小单元，如节点板、翼缘板等。

2.1.2 部件 component
由若干零件组成的单元，如焊接 H型钢、钢牛腿等。

2.1.3 构件 element
由零件或由零件和部件组成的钢结构基本单元，如梁、柱、支

撑等。

2.1.4 小拼单元 the smallest assembled rigid unit
钢网架、网壳结构安装工程中，除散件之外的最小安装单元，

一般分平面桁架和锥体两种类型。

2.1.5 高强度螺栓连接副 assemble of high strength bolt
高强度螺栓和与之配套的螺母、垫圈的总称。

2.1.6 抗滑移系数 slip coefficient of faying surface
高强度螺栓连接中，使连接件摩擦面产生滑动时的外力与垂

直于摩擦面的高强度螺栓预拉力之和的比值。

2.1.7 预拼装 test preassembling
为检验构件是否满足安装质量要求而进行的拼装。

2.1.8 空间结构稳定单元 space rigid unit
由构件构成的空间稳定的结构。

2.1.9 焊钉(栓钉)焊接 stud welding
将焊钉(栓钉)一端与板件(或管件)表面接触通电引弧，待接

触面熔化后，给焊钉(栓钉)一定压力完成焊接的方法。

2.1.10 环境温度 ambient temper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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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或安装时现场的温度。

2.1.11 膜结构membrane structure
由膜材及其支承构件组成的建(构)筑结构。

2.1.12 聚氯乙烯类(PVC)膜材 PVC membrane
在纤维织布上涂以聚氯乙烯树脂而成的布状材料。

2.1.13 聚四氟乙烯树脂(PTFE)膜材 PTFE membrane
在纤维织布上涂以聚四氟乙烯树脂而成的布状材料。

2.1.14 乙烯-四氟乙烯共聚物(ETFE)膜材 ETFE membrane

由乙烯-四氟乙烯共聚物材料直接制成的单一聚酯布状材料。

2.1.15 搭接型压型金属板 overlapping adjacent metal sheet
成型板纵向边为可相互搭合的压型边，板与板自然搭接后通

过紧固件与结构连接的压型金属板。

2.1.16 咬合型压型金属板up standing seam metal sheet

成型板纵向边为可相互搭接的压型边，板与板自然搭接后，经

专用机具沿长度方向卷边咬合并通过固定支架与结构连接的压型

金属板。

2.1.17 扣合型压型金属板 clip-lock metal sheet
成型板纵向边为可相互搭接的压型边，板与板安装时经扣压

结合并通过固定支架与结构连接的压型金属板。

2.1.18 泛水板 flashing

金属板通过辊压或机械折弯后形成一定形状的构件，用于对

屋面及墙面压型金属板铺装后缝隙的封边封堵，防止雨水渗漏。

2.1.19 金属屋面系统metal roofing system
由金属面板，固定支架，底板，紧固件，保温、防潮、隔热、隔声

等材料组成的屋面围护系统的总称。

2.2 符 号

2.2.1 作用及作用效应：

P———高强度螺栓预拉力设计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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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高强度螺栓预拉力的损失值；

Tch———高强度螺栓检查扭矩；

Te———高强度螺栓终拧扭矩；
T?——高强度螺栓初拧扭矩。

2.2.2 几何参数：

a——间距；

b———宽度或板的自由外伸宽度；

d———直径；

d?——孔径；
e——偏心距；

f———挠度、弯曲矢高；

H———高度；

H,——各结构楼层高度；

h———截面高度；

he———角焊缝计算厚度；

l———长度、跨度；

r——半径；

t板、壁的厚度；

△——变量。

2.2.3 其他：

K——抗风揭系数；

μ——抗滑移系数；
Ra——轮廓算术平均偏差(表面粗糙度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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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 本 规 定

3.0.1 钢结构工程施工单位应有相应的施工技术标准、质量管理

体系、质量控制及检验制度，施工现场应有经审批的施工组织设

计、施工方案等技术文件。

3.0.2 钢结构工程施工质量的验收，必须采用经计量检定、校准

合格的计量器具。钢结构工程见证取样送样应由检测机构完成。

3.0.3 钢结构工程施工中采用的工程技术文件、承包合同文件等

对施工质量验收的要求不得低于本标准的规定。

3.0.4 钢结构工程应按下列规定进行施工质量控制：

1 采用的原材料及成品应进行进场验收，凡涉及安全、功能

的原材料及成品应按本标准14.0.2 条的规定进行复验，并应经监

理工程师(建设单位技术负责人)见证取样送样；

2 各工序应按施工技术标准进行质量控制，每道工序完成后

应进行检查；

3 相关各专业之间应进行交接检验，并经监理工程师(建设

单位技术负责人)检查认可。

3.0.5 钢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在施工单位自检合格的基础上，

按照检验批、分项工程、分部(子分部)工程分别进行验收，钢结构

分部(子分部)工程中分项工程的划分，应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工

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GB 50300的规定执行。钢结构分项工

程应由一个或若干检验批组成，其各分项工程检验批应按本标准

的规定进行划分，并应经监理(或建设单位)确认。

3.0.6 检验批合格质量标准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主控项目必须满足本标准质量要求；

2 一般项目的检验结果应有 80?以上的检查点(值)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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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的要求，且最大值(或最小值)不应超过其允许偏差值的

1.2 倍。

3.0.7 分项工程合格质量标准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分项工程所含的各检验批均应满足本标准质量要求；

2 分项工程所含的各检验批质量验收记录应完整。

3.0.8 当钢结构工程施工质量不符合本标准的规定时，应按下列

规定进行处理：

1 经返修或更换构(配)件的检验批，应重新进行验收；

2 经法定的检测单位检测鉴定能够达到设计要求的检验批，

应予以验收；

3 经法定的检测单位检测鉴定达不到设计要求，但经原设计

单位核算认可能够满足结构安全和使用功能的检验批，可予以

验收；

4 经返修或加固处理的分项、分部工程，仍能满足结构安全

和使用功能要求时，可按处理技术方案和协商文件进行验收；

5 通过返修或加固处理仍不能满足安全使用要求的钢结构

分部工程，严禁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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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原材料及成品验收

4.1 一 般 规 定

4.1.1 钢结构用主要材料、零(部)件、成品件、标准件等产品应进

行进场验收。

4.1.2 进场验收的检验批划分原则上宜与各分项工程检验批一

致，也可根据工程规模及进料实际情况划分检验批。

4.2 钢 板

I 主 控 项 目

4.2.1 钢板的品种、规格、性能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的规定并满

足设计要求。钢板进场时，应按国家现行标准的规定抽取试件且

应进行屈服强度、抗拉强度、伸长率和厚度偏差检验，检验结果应

符合国家现行标准的规定。

检查数量：质量证明文件全数检查；抽样数量按进场批次和产

品的抽样检验方案确定。

检验方法：检查质量证明文件和抽样检验报告。

4.2.2 钢板应按本标准附录A的规定进行见证抽样复验，其复

验结果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的规定并满足设计要求。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验方法：见证取样送样，检查复验报告。

Ⅱ 一 般 项 目
4.2.3 钢板厚度及其允许偏差应满足其产品标准和设计文件的

要求。

检查数量：每批同一品种、规格的钢板抽检10且不应少于

3 张，每张检测3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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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方法：用游标卡尺或超声波测厚仪量测。

4.2.4 钢板的平整度应满足其产品标准的要求。

检查数量：每批同一品种、规格的钢板抽检10且不应少于

3 张，每张检测3处。

检验方法：用拉线、钢尺和游标卡尺量测。

4.2.5 钢板的表面外观质量除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的规定外，尚

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当钢板的表面有锈蚀、麻点或划痕等缺陷时，其深度不得

大于该钢材厚度允许负偏差值的1/2,且不应大于 0.5mm;

2 钢板表面的锈蚀等级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涂覆涂料前钢

材表面处理 表面清洁度的目视评定 第1部分：未涂覆过的钢

材表面和全面清除原有涂层后的钢材表面的锈蚀等级和处理等

级》GB/T 8923.1规定的C级及C级以上等级；

3 钢板端边或断口处不应有分层、夹渣等缺陷。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

4.3 型材、管材

I 主 控 项 目

4.3.1 型材和管材的品种、规格、性能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的规

定并满足设计要求。型材和管材进场时，应按国家现行标准的规

定抽取试件且应进行屈服强度、抗拉强度、伸长率和厚度偏差检

验，检验结果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的规定。

检查数量：质量证明文件全数检查；抽样数量按进场批次和产

品的抽样检验方案确定。

检验方法：检查质量证明文件和抽样检验报告。

4.3.2 型材、管材应按本标准附录A的规定进行抽样复验，其复

验结果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的规定并满足设计要求。

检查数量：按本标准附录A复验检验批量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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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方法：见证取样送样，检查复验报告。

Ⅱ 一 般 项 目
4.3.3 型材、管材截面尺寸、厚度及允许偏差应满足其产品标准

的要求。

检查数量：每批同一品种、规格的型材或管材抽检10且不

应少于3根，每根检测3处。

检验方法：用钢尺、游标卡尺及超声波测厚仪量测。

4.3.4 型材、管材外形尺寸允许偏差应满足其产品标准的要求。

检查数量：每批同一品种、规格的型材或管材抽检10且不

应少于3根。

检验方法：用拉线和钢尺量测。

4.3.5 型材、管材的表面外观质量应符合本标准第 4.2.5条的

规定。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

4.4 铸 钢 件

I 主 控 项目

4.4.1 铸钢件的品种、规格、性能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的规定并

满足设计要求。铸钢件进场时，应按国家现行标准的规定抽取试

件且应进行屈服强度、抗拉强度、伸长率和端口尺寸偏差检验，检

验结果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的规定。

检查数量：质量证明文件全数检查；抽样数量按进场批次和产

品的抽样检验方案确定。

检验方法：检查质量证明文件和抽样检验报告。

4.4.2 铸钢件应按本标准附录A的规定进行抽样复验，其复验

结果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的规定并满足设计要求。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验方法：见证取样送样，检查复验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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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 一 般 项 目
4.4.3 铸钢件及其与其他各构件连接端口的几何尺寸允许偏差

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的规定并满足设计要求。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验方法：用钢尺、游标卡尺、角度仪、全站仪等量测。

4.4.4 铸钢件表面应清理干净，修正飞边、毛刺，去除补贴、粘砂、

氧化铁皮、热处理锈斑，清除内腔残余物等，不应有裂纹、未熔合和

超过允许标准的气孔、冷隔、缩松、缩孔、夹砂及明显凹坑等缺陷。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

4.4.5 铸钢件表面粗糙度、铸钢节点与其他构件焊接的端口表面
粗糙度应符合现行产品标准的规定并满足设计要求。对有超声波

探伤要求表面的粗糙度应达到探伤工艺的要求。

检查数量：按批抽检10且不应少于3件。

检验方法：用粗糙度计测定。

4.5 拉索、拉杆、锚具

I 主 控 项目

4.5.1 拉索、拉杆、锚具的品种、规格、性能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

的规定并满足设计要求。拉索、拉杆、锚具进场时，应按国家现行

标准的规定抽取试件且应进行屈服强度、抗拉强度、伸长率和尺寸

偏差检验，检验结果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的规定。

检查数量：质量证明文件全数检查；抽样数量按进场批次和产

品的抽样检验方案确定。

检验方法：检查质量证明文件和抽样检验报告。

4.5.2 拉索、拉杆、锚具应按本标准附录A的规定进行抽样复

验，其复验结果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的规定并满足设计要求。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验方法：见证取样送样，检查复验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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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 一 般 项 目
4.5.3 拉索、拉杆、锚具及其连接件尺寸允许偏差应满足其产品

标准和设计的要求。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验方法：用钢尺、游标卡尺及拉线量测。

4.5.4 拉索、拉杆及其护套的表面应光滑，不应有裂纹和目视可

见的折叠、分层、结疤和锈蚀等缺陷。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

4.6 焊 接 材 料

I 主 控项 目

4.6.1 焊接材料的品种、规格、性能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的规定

并满足设计要求。焊接材料进场时，应按国家现行标准的规定抽

取试件且应进行化学成分和力学性能检验，检验结果应符合国家

现行标准的规定。

检查数量：质量证明文件全数检查；抽样数量按进场批次和产

品的抽样检验方案确定。

检验方法：检查质量证明文件和抽样检验报告。

4.6.2 对于下列情况之一的钢结构所采用的焊接材料应按其产

品标准的要求进行抽样复验，复验结果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的规

定并满足设计要求：

1 结构安全等级为一级的一、二级焊缝；

2 结构安全等级为二级的一级焊缝；

3 需要进行疲劳验算构件的焊缝；

4 材料混批或质量证明文件不齐全的焊接材料；

5 设计文件或合同文件要求复检的焊接材料。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验方法：见证取样送样，检查复验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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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 一 般 项 目
4.6.3 焊钉及焊接瓷环的规格、尺寸及允许偏差应符合国家现行

标准的规定。

检查数量：按批量抽查1且不应少于10套。

检验方法：用钢尺和游标卡尺量测。

4.6.4 施工单位应按国家现行标准《电弧螺柱焊用圆柱头焊钉》

GB/T 10433 的规定，对焊钉的机械性能和焊接性能进行复验，复

验结果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的规定并满足设计要求。

检查数量：每个批号进行一组复验，且不应少于 5个拉伸和5

个弯曲试验。

检验方法：见证取样送样，检查复验报告。

4.6.5 焊条外观不应有药皮脱落、焊芯生锈等缺陷，焊剂不应受

潮结块。

检查数量：按批量抽查1且不应少于10包。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

4.7 连接用紧固标准件

I 主 控 项目

4.7.1 钢结构连接用高强度螺栓连接副的品种、规格、性能应符

合国家现行标准的规定并满足设计要求。高强度大六角头螺栓连

接副应随箱带有扭矩系数检验报告，扭剪型高强度螺栓连接副应

随箱带有紧固轴力(预拉力)检验报告。高强度大六角头螺栓连接

副和扭剪型高强度螺栓连接副进场时，应按国家现行标准的规定

抽取试件且应分别进行扭矩系数和紧固轴力(预拉力)检验，检验

结果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的规定。

检查数量：质量证明文件全数检查，抽样数量按进场批次和产

品的抽样检验方案确定。

检验方法：检查质量证明文件和抽样检验报告。

4.7.2 高强度大六角头螺栓连接副应复验其扭矩系数，扭剪型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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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度螺栓连接副应复验其紧固轴力，其检验结果应符合本标准附

录B的规定。

检查数量：按本标准附录B执行。

检验方法：见证取样送样，检查复验报告。

4.7.3 对建筑结构安全等级为一级或跨度60m 及以上的螺栓球

节点钢网架、网壳结构，其连接高强度螺栓应按现行国家标准《钢

网架螺栓球节点用高强度螺栓》GB/T 16939 进行拉力载荷试验。

检查数量：按规格抽查 8只。

检验方法：用拉力试验机测定。

Ⅱ 一般 项目
4.7.4 热浸镀锌高强度螺栓镀层厚度应满足设计要求。当设计

无要求时，镀层厚度不应小于40μm。

检查数量：按规格抽查8只。

检验方法：用点接触测厚计测定。
4.7.5 高强度大六角头螺栓连接副、扭剪型高强螺栓连接副应按

包装箱配套供货。包装箱上应标明批号、规格、数量及生产日期。

螺栓、螺母、垫圈表面不应出现生锈和沾染脏物，螺纹不应损伤。

检查数量：按包装箱数抽查5且不应少于 3箱。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

4.7.6 螺栓球节点钢网架、网壳结构用高强度螺栓应进行表面硬

度检验，检验结果应满足其产品标准的要求。

检查数量：按规格抽查8只。

检验方法：用硬度计测定。

4.7.7 普通螺栓、自攻螺钉、铆钉、拉铆钉、射钉、锚栓(机械型和

化学试剂型)、地脚锚栓等紧固标准件及螺母、垫圈等，其品种、规

格、性能等应符合国家现行产品标准的规定并满足设计要求。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验方法：检查产品的质量合格证明文件、中文产品标志及检

验报告等。
·13.



4.8 球节点材料

主 控 项 目

4.8.1 制作螺栓球所采用的原材料，其品种、规格、性能等应符合

国家现行标准的规定并满足设计要求。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验方法：检查产品的质量合格证明文件、中文产品标志及检

验报告等。

4.8.2 制作封板、锥头和套筒所采用的原材料，其品种、规格、性

能等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的规定并满足设计要求。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验方法：检查产品的质量合格证明文件、中文产品标志及检

验报告等。

4.8.3 制作焊接球所采用的钢板，其品种、规格、性能等应符合国

家现行标准的规定并满足设计要求。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验方法：检查产品的质量合格证明文件、中文产品标志及检

验报告等。

4.9 压型金属板

I 主 控 项 目

4.9.1 压型金属板及制作压型金属板所采用的原材料(基板、涂

层板),其品种、规格、性能等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的规定并满足设

计要求。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验方法：检查产品的质量合格证明文件、中文产品标志及检

验报告等。

4.9.2 泛水板、包角板、屋脊盖板及制造泛水板、包角板、屋脊盖

板所采用的原材料，其品种、规格、性能等应符合国家现行产品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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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的规定并满足设计要求。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验方法：检查产品的质量合格证明文件、中文产品标志及检

验报告等。

4.9.3 压型金属板用固定支架的材质、规格尺寸、表面质量等应

符合国家现行产品标准的规定并满足设计要求。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验方法：检查产品的质量合格证明文件、中文产品标志及检

验报告等。

4.9.4 压型金属板用橡胶垫、密封胶及其他材料，其品种、规格、

性能等应符合国家现行产品标准的规定并满足设计要求。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验方法：检查产品的质量合格证明文件、中文产品标志及检

验报告等。

Ⅱ 一 般 项 目

4.9.5 压型金属板的规格尺寸及允许偏差、表面质量、涂层质量

等应符合国家现行产品标准的规定并满足设计要求。

检查数量：每种规格抽查5且不应少于10件。

检验方法：基板厚度采用测厚仪测量，涂镀层厚度采用称重法

测量。

4.9.6 压型金属板用固定支架应无变形，表面平整光滑，无裂纹、

损伤、锈蚀。

检查数量：按照检验批或每批进场数量抽取 5??查。

检验方法：角尺量和观察检查。

4.9.7 压型金属板用紧固件，表面应无损伤、锈蚀。

检查数量：按照检验批或每批进场数量抽取 5??查。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

4.9.8 压型金属板用橡胶垫、密封胶及其他特殊材料，外观质量

应满足其产品标准要求，包装完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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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数量：按照每批进场数量抽取 10??查。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

4.10 膜结构用膜材

I 主 控 项 目

4.10.1 膜结构用膜材的品种、规格、性能等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

的规定并满足设计要求。进口膜材产品的质量应满足设计和合同

的要求。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验方法：检查产品的质量合格证明文件、中文产品标志及检

验报告等。

4.10.2 膜结构用膜材展开面积大于/1000m2时，应对膜材的断裂

强度、撕裂强度进行抽样检验，其复验结果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的

规定并满足设计要求。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验方法：见证取样送样，检查复验报告。

Ⅱ 一 般 项目

4.10.3 膜结构用膜材表面应光滑平整，无明显色差。局部不应

出现大于 100mm2涂层缺陷(涂层不均、麻点、油丝等)和无法消除

的污迹。

检查数量：每批进场数量抽取10??查。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

4.11 涂 装 材 料

I 主 控 项 目

4.11.1 钢结构防腐涂料、稀释剂和固化剂等材料的品种、规格、

性能等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的规定并满足设计要求。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验方法：检查产品的质量合格证明文件、中文产品标志及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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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报告等。

4.11.2 钢结构防火涂料的品种和技术性能应满足设计要求，并

应经法定的检测机构检测，检测结果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的规定。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验方法：检查产品的质量合格证明文件、中文产品标志及检

验报告等。

Ⅱ 一 般 项 目
4.11.3 防腐涂料和防火涂料的型号、名称、颜色及有效期应与其

质量证明文件相符。开启后，不应存在结皮、结块、凝胶等现象。

检查数量：应按桶数抽查5且不应少于3桶。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

4.12 成品及其他

主 控 项 目

4.12.1 钢结构用支座、橡胶垫的品种、规格、性能等应符合国家

现行标准的规定并满足设计要求。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验方法：检查产品的质量合格证明文件、中文产品标志及检

验报告等。

4.12.2 钢结构工程所涉及的其他材料和成品，其品种、规格、性

能等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的规定并满足设计要求。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验方法：检查产品的质量合格证明文件、中文产品标志及检

验报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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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焊 接 工 程

5.1 一 般 规 定

5.1.1 本章适用于钢结构制作和安装中的钢构件焊接和栓钉(焊

钉)焊接工程的质量验收。

5.1.2 钢结构焊接工程的检验批可按相应的钢结构制作或安装

工程检验批的划分原则划分为一个或若干个检验批。

5.1.3 焊缝应冷却到环境温度后方可进行外观检测，无损检测应

在外观检测合格后进行，具体检测时间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钢结

构焊接规范》GB 50661的规定。

5.1.4 焊缝施焊后应按焊接工艺规定在相应焊缝及部位做出标志。

5.2 钢构件焊接工程

I 主 控 项 目

5.2.1 焊接材料与母材的匹配应符合设计文件的要求及国家现

行标准的规定。焊接材料在使用前，应按其产品说明书及焊接工

艺文件的规定进行烘焙和存放。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验方法：检查质量证明书和烘焙记录。

5.2.2 持证焊工必须在其焊工合格证书规定的认可范围内施焊，

严禁无证焊工施焊。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验方法：检查焊工合格证及其认可范围、有效期。

5.2.3 施工单位应按现行国家标准《钢结构焊接规范》GB 50661

的规定进行焊接工艺评定，根据评定报告确定焊接工艺，编写焊接

工艺规程并进行全过程质量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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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验方法：检查焊接工艺评定报告，焊接工艺规程，焊接过程

参数测定、记录。

5.2.4 设计要求的一、二级焊缝应进行内部缺陷的无损检测，一、

二级焊缝的质量等级和检测要求应符合表 5.2.4的规定。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验方法：检查超声波或射线探伤记录。

表5.2.4 一级、二级焊缝质量等级及无损检测要求

焊缝质量等级 一级 二级

内部缺陷

超声波探伤

缺陷评定等级 Ⅱ Ⅲ

检验等级 B级 B级

检测比例 100% 20%

内部缺陷

射线探伤

缺陷评定等级 Ⅱ Ⅲ
检验等级 B级 B级

检测比例 100% 20%

注：二级焊缝检测比例的计数方法应按以下原则确定：工厂制作焊缝按照焊缝长

度计算百分比，且探伤长度不小于200mm;当焊缝长度小于 200mm 时，应对整

条焊缝探伤；现场安装焊缝应按照同一类型、同一施焊条件的焊缝条数计算百

分比，且不应少于3条焊缝。

5.2.5 焊缝内部缺陷的无损检测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采用超声波检测时，超声波检测设备、工艺要求及缺陷评

定等级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钢结构焊接规范》GB 50661的规定；

2 当不能采用超声波探伤或对超声波检测结果有疑义时，

可采用射线检测验证，射线检测技术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焊缝

无损检测 射线检测 第1 部分：X和伽玛射线的胶片技术》

GB/T 3323.1或《焊缝无损检测 射线检测 第 2 部分：使用数

字化探测器的X和伽玛射线技术》GB/T 3323.2 的规定，缺陷评

定等级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钢结构焊接规范》GB 50661的规定；

3 焊接球节点网架、螺栓球节点网架及圆管 T、K、Y节点焊

缝的超声波探伤方法及缺陷分级应符合国家和行业现行标准的有

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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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验方法：检查超声波或射线探伤记录。

5.2.6 T形接头、十字接头、角接接头等要求焊透的对接和角接

组合焊缝(图5.2.6),其加强焊脚尺寸 hk不应小于t/4且不大于
10mm,其允许偏差为0～4mm。

h h h

h h h

图5.2.6 对接和角接组合焊缝

检查数量：资料全数检查，同类焊缝抽查10且不应少于3条。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用焊缝量规抽查测量。

Ⅱ 一 般 项 目

5.2.7 焊缝外观质量应符合表5.2.7-1 和表5.2.7-2 的规定。

检查数量：承受静荷载的二级焊缝每批同类构件抽查10承

受静荷载的一级焊缝和承受动荷载的焊缝每批同类构件抽查15%,

且不应少于3件：被抽查构件中，每一类型焊缝应按条数抽查5??

且不应少于1条；每条应抽查1处，总抽查数不应少于10处。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或使用放大镜、焊缝量规和钢尺检查，当

有疲劳验算要求时，采用渗透或磁粉探伤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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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2.7-1 无疲劳验算要求的钢结构焊缝外观质量要求

检验项目
一级

焊缝质量等级

二级 三级

裂纹 不允许 不允许 不允许

未焊满 不允许

≤0.2mm+0.02t且≤1mm,
每100mm 长度焊缝内未焊

满累积长度≤25mm

≤0.2mm+0.04t且≤2mm,

每100mm长度焊缝内未焊

满累积长度≤25mm

根部收缩 不允许
≤0.2mm+0.02t且≤1mm,

长度不限

0.2mm+0.04t且≤2mm,

长度不限

咬边 不允许

≤0.05t且≤0.5mm,连续

长度≤100mm,且焊缝两侧

咬边总长≤10??缝全长

≤0.1t且≤1mm,长度不限

电弧擦伤 不允许 不允许 允许存在个别电弧擦伤

接头不良 不允许

缺口 深 度≤ 0.05t 且

0.5mm,每 1000mm 长度

焊缝内不得超过1处

缺口深度≤0.1t且≤1mm,

每1000mm长度焊缝内不得

超过1处

表面气孔 不允许 不允许

每50mm长度焊缝内允许

存在直径<0.4t且≤3mm的

气孔2个，孔距应≥6倍孔径

表面夹渣 不允许 不允许
深≤0.2t,长≤0.5t 且

≤20mm

注：t为接头较薄件母材厚度。

表5.2.7-2 有疲劳验算要求的钢结构焊缝外观质量要求

检验项目
一级

焊缝质量等级

二级 三级

裂纹 不允许 不允许 不允许

未焊满 不允许 不允许

≤ 0.2mm + 0.02t 且

≤1mm,每100mm长度焊缝内

未焊满累积长度≤25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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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5.2.7-2

检验项目
一级

焊缝质量等级

二级 三级

根部收缩 不允许 不允许
≤ 0.2mm + 0.02i 且

≤1mm,长度不限

咬边 不允许

≤0.05t且≤0.3mm,连续

长度≤100mm,且焊缝两侧咬

边总长≤10??缝全长

≤0.17且≤0.5mm,长度

不限

电弧擦伤 不允许 不允许 允许存在个别电弧擦伤

接头不良 不允许 不允许

缺口 深 度≤0.05t 且

≤0.5mm,每1000mm长度焊

缝内不得超过1处

表面气孔 不允许 不允许
直径小于1.0mm,每米不

多于3个；间距不小于20mm

表面夹渣 不允许 不允许
深≤0.2t,长≤0.5t 且
20mm

注：t为接头较薄件母材厚度。

5.2.8 焊缝外观尺寸要求应符合表5.2.8-1 和表5.2.8-2 的规定。

表5.2.8-1 无疲劳验算要求的钢结构对接焊缝与

角焊缝外观尺寸允许偏差(mm)

序号 项目 示 意 图
外观尺寸允许偏差

一级、二级 三级

1
对接焊缝

余高C

B B<20时，

C为0～3.0;

B≥20时，

C为0～4.0

B<20时，

C为0～3.5;

B≥20时，

C为0～5.0

2
对接焊缝

错边△

B
△<0.1t,

且≤2.0

△<0.15t,

且≤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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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5.2.8-1

序号 项目 示 意 图
外观尺寸允许偏差

一级、二级 三级

3
角焊缝

余高C

C

h

h

h

C

h?≤6时，C为0~1.5;

h?>6时，C为0～3.0

4

对接和角接

组合焊缝

余高C

h h hk≤6时，C为0～1.5;

hk>6时.C为0～3.0

注：B为焊缝宽度；1为对接接头较薄件母材厚度。

表5.2.8-2 有疲劳验算要求的钢结构焊缝外观尺寸允许偏差

项目 焊 缝 种 类 外观尺寸允许偏差

对接与角接组合焊缝 hk
0

+2.0mm

焊脚尺寸 角焊缝h
—1.0mm
+2.0mm

手工焊角焊缝 h(全长的10%)
-1.0mm
+3.0mm

焊缝高低差 角焊缝 ≤2.0mm(任意25mm范围高低差)

余高 对接焊缝
≤2.0mm(焊缝宽b≤20mm)

≤3.0mm(b>20mm)

余高铲磨

后表面
横向对接焊缝

表面不高于母材0.5mm

表面不低于母材0.3mm

粗糙度 50μ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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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数量：承受静荷载的二级焊缝每批同类构件抽查10%,

承受静荷载的一级焊缝和承受动荷载的焊缝每批同类构件抽查

15且不应少于3 件；被抽查构件中，每种焊缝应按条数各抽

查 5但不应少于1条；每条应抽查1处，总抽查数不应少于

10处。

检验方法：用焊缝量规检查。

5.2.9 对于需要进行预热或后热的焊缝，其预热温度或后热温度

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的规定或通过焊接工艺评定确定。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验方法：检查预热或后热施工记录和焊接工艺评定报告。

5.3 栓钉(焊钉)焊接工程

I 主 控 项 目

5.3.1 施工单位对其采用的栓钉和钢材焊接应进行焊接工艺评

定，其结果应满足设计要求并符合国家现行标准的规定。栓钉焊

瓷环保存时应有防潮措施，受潮的焊接瓷环使用前应在120℃～

150℃范围内烘焙1h～2h。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验方法：检查焊接工艺评定报告和烘焙记录。

5.3.2 栓钉焊接接头外观质量检验合格后进行打弯抽样检查，焊

缝和热影响区不得有肉眼可见的裂纹。

检查数量：每检查批的1??不应少于10个。

检验方法：栓钉弯曲 30°后目测检查。

Ⅱ 一 般 项 目
5.3.3 栓钉焊接接头外观检验应符合表5.3.3-1 的规定。当采用

电弧焊方法进行栓钉焊接时，其焊缝最小焊脚尺寸尚应符合表5.3.3-2

的规定。

检查数量：检查批栓钉数量的1且不应少于10个。

检验方法：应符合表5.3.3-1 和表5.3.3-2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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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3.3-1 栓钉焊接接头外观检验合格标准

外观检验项目 合 格 标 准 检验方法

焊缝外形尺寸

360°范围内焊缝饱满

拉弧式栓钉焊：焊缝高≥1mm,焊缝宽

≥0.5mm
电弧焊：最小焊脚尺寸应符合表5.3.3-2

的规定

目测、钢尺、

焊缝量规

焊缝缺陷 无气孔、夹渣、裂纹等缺陷 目测、放大镜(5倍)

焊缝咬边
咬边深度≤0.5mm,且最大长度不得大

于1倍的栓钉直径
钢尺、焊缝量规

栓钉焊后

倾斜角度
倾斜角度偏差O≤5% 钢尺、量角器

表 5.3.3-2 采用电弧焊方法的栓钉焊接接头最小焊脚尺寸(mm)

栓钉直径 角焊缝最小焊脚尺寸 检验方法

10、13 6

16、19、22 8

25 10

钢尺、焊缝量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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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紧固件连接工程

6.1 一 般 规 定

6.1.1 本章可用于钢结构制作和安装中的普通螺栓、扭剪型高强

度螺栓、高强度大六角头螺栓、钢网架螺栓球节点用高强度螺栓及

射钉、自攻钉、拉铆钉等连接工程的质量验收。

6.1.2 紧固件连接工程可按相应的钢结构制作或安装工程检验

批的划分原则划分为一个或若干个检验批。

6.2 普通紧固件连接

I 主控 项 目

6.2.1 普通螺栓作为永久性连接螺栓时，当设计有要求或对其质

量有疑义时，应进行螺栓实物最小拉力载荷复验，试验方法可按本

标准附录B执行，其结果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紧固件机械性能

螺栓、螺钉和螺柱》GB/T 3098.1的规定。

检查数量：每一规格螺栓应抽查8个。

检验方法：检查螺栓实物复验报告。

6.2.2 连接薄钢板采用的自攻钉、拉铆钉、射钉等规格尺寸应与

被连接钢板相匹配，并满足设计要求，其间距、边距等应满足设计

要求。

检查数量：应按连接节点数抽查1且不应少于 3个。

检验方法：观察和尺量检查。

Ⅱ 一 般 项 目

6.2.3 永久性普通螺栓紧固应牢固、可靠，外露丝扣不应少于

2 扣。

检查数量：应按连接节点数抽查10且不应少于3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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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方法：观察和用小锤敲击检查。

6.2.4 自攻螺钉、拉铆钉、射钉等与连接钢板应紧固密贴，外观排

列整齐。

检查数量：按连接节点数抽查10且不应少于3个。

检验方法：观察或用小锤敲击检查。

6.3 高强度螺栓连接

I 主 控 项 目

6.3.1 钢结构制作和安装单位应分别进行高强度螺栓连接摩擦

面(含涂层摩擦面)的抗滑移系数试验和复验，现场处理的构件摩

擦面应单独进行摩擦面抗滑移系数试验，其结果应满足设计要求。

检查数量：按本标准附录 B执行。
检验方法：检查摩擦面抗滑移系数试验报告及复验报告。

6.3.2 涂层摩擦面钢材表面处理应达到 Sa2涂层最小厚度应

满足设计要求。

检查数量：按本标准附录B执行。

检验方法：检查除锈记录和抗滑移系数试验报告。

6.3.3 高强度螺栓连接副应在终拧完成1h后、48h 内进行终拧

质量检查，检查结果应符合本标准附录 B的规定。

检查数量：按节点数抽查10且不少于10个，每个被抽查

到的节点，按螺栓数抽查10且不少于 2个。

检验方法：按本标准附录B执行。

6.3.4 对于扭剪型高强度螺栓连接副，除因构造原因无法使用专

用板手拧掉梅花头者外，螺栓尾部梅花头拧断为终拧结束。未在

终拧中拧掉梅花头的螺栓数不应大于该节点螺栓数的5对所

有梅花头未拧掉的扭剪型高强度螺栓连接副应采用扭矩法或转角

法进行终拧并做标记，且按本标准第6.3.3 条的规定进行终拧质

量检查。

检查数量：按节点数抽查10且不应小于10个节点，被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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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节点中梅花头未拧掉的扭剪型高强度螺栓连接副全数进行终拧

扭矩检查。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及按本标准附录 B执行。

Ⅱ 一 般 项 目

6.3.5 高强度螺栓连接副的施拧顺序和初拧、终拧扭矩应满足设
计要求并符合现行行业标准《钢结构高强度螺栓连接技术规程》

JGJ 82 的规定。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验方法；检查扭矩扳手标定记录和螺栓施工记录。

6.3.6 高强度螺栓连接副终拧后，螺栓丝扣外露应为2 扣～

3扣，其中允许有10??螺栓丝扣外露1扣或4扣。

检查数量：按节点数抽查5且不应小于10个。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

6.3.7 高强度螺栓连接摩擦面应保持干燥、整洁，不应有飞边、毛

刺、焊接飞溅物、焊疤、氧化铁皮、污垢等，除设计要求外摩擦面不

应涂漆。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

6.3.8 高强度螺栓应能自由穿入螺栓孔，当不能自由穿入时，应

用铰刀修正。修孔数量不应超过该节点螺栓数量的25扩孔后

的孔径不应超过1.2d(d为螺栓直径)。

检查数量：被扩螺栓孔全数检查。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及用卡尺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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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钢零件及钢部件加工

7.1 一 般 规 定

7.1.1 本章可用于钢结构制作及安装中钢零件及钢部件加工的

质量验收。

7.1.2 钢零件及钢部件加工工程可按相应的钢结构制作工程

或钢结构安装工程检验批的划分原则划分为一个或若干个检

验批。

7.2 切 割

I 主 控 项 目

7.2.1 钢材切割面或剪切面应无裂纹、夹渣、毛刺和分层。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验方法：观察或用放大镜，有疑义时应进行渗透、磁粉或超

声波探伤检查。

Ⅱ 一 般 项 目

7.2.2 气割的允许偏差应符合表7.2.2 的规定。

检查数量：按切割面数抽查10且不应少于3个。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或用钢尺、塞尺检查。

表 7.2.2 气割的允许偏差(mm)

项 目 允许偏差

零件宽度、长度 士3.0

切割面平面度 0.05t,且不大于2.0

割纹深度 0.3

局部缺口深度 1.0

注：t为切割面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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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3 机械剪切的允许偏差应符合表7.2.3 的规定。机械剪切

的零件厚度不宜大于 12.0mm,剪切面应平整。碳素结构钢在环

境温度低于—16℃,低合金结构钢在环境温度低于-12℃时，不得

进行剪切、冲孔。

检查数量：按切割面数抽查10且不应少于3个。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或用钢尺、塞尺检查。

表 7.2.3 机械剪切的允许偏差(mm)

项 目 允许偏差

零件宽度、长度 士3.0

边缘缺棱 1.0

型钢端部垂直度 2.0

7.2.4 用于相贯连接的钢管杆件宜采用管子车床或数控相贯线

切割机下料，钢管杆件加工的允许偏差应符合表_7.2.4的规定。

检查数量：按杆件数抽查10且不应少于3个。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或用钢尺、塞尺检查。

表7.2.4 钢管杆件加工的允许偏差(mm)

项)目 允许偏差

长度 ±1.0

端面对管轴的垂直度 0.005r

管口曲线 1.0

注：r为钢管半径。

7.3 矫正和成型

I 主 控 项 目

7.3.1 碳素结构钢在环境温度低于—16℃,低合金结构钢在环境

温度低于—12℃时，不应进行冷矫正和冷弯曲。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验方法：检查制作工艺报告和施工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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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2 热轧碳素结构钢和低合金结构钢，当采用热加工成型或加

热矫正时，加热温度、冷却温度等工艺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钢结

构工程施工规范》GB 50755的规定。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验方法：检查制作工艺报告和施工记录。

Ⅱ 一 般 项 目

7.3.3 矫正后的钢材表面，不应有明显的凹痕或损伤，划痕深度

不得大于0.5mm,且不应大于该钢材厚度允许负偏差的1/2。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和实测检查。

7.3.4 钢板、型钢冷矫正的最小曲率半径和最大弯曲矢高应符合

表7.3.4的规定。

检查数量：按冷矫正的件数抽查10且不应少于3个。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和实测检查。

表 7.3.4 冷矫正的最小曲率半径和最大弯曲矢高(mm)

钢材

类别
图 例 对应轴

冷矫正

最小曲率

半径 r

最大弯曲

矢高f

钢板

扁钢
x_ y

ly

x

x—x 50t 400
y-y

(仅对扁钢

轴线)

100b l2
800b

角钢 x_

y

iy

x r—x 90b 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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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7.3.4

钢材

类别
图 例 对应轴

冷矫正

最小曲率

半径 r

最大弯曲

矢高

槽钢 x

b
|y

x

ly

x一x 50h I2
400h

y-y 906 720

工字钢、

H型钢
x

b

y

x

x x 50h 400

y-y 506 4006
注：1为弯曲弦长；t为钢板厚度；h为型钢高度；r为曲率半径；f为弯曲矢高。

7.3.5 板材和型材的冷弯成型最小曲率半径应符合表 7.3.5的

规定。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和实测检查。

表 7.3.5 冷弯成型加工的最小曲率半径

钢材

类别
图 例

冷弯最小曲率

半径
备注

热轧

钢板

钢板卷压

成钢管
r

碳素

结构钢
15t

低合金

结构钢
20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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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7.3.5

钢材

类别
图 例

冷弯最小曲率

半径r
备注

热轧

平板弯成
120°～150°

rr

a=120°～150°

碳素

结构钢
10t

低合金

结构钢
12t

钢板

方矩管

弯直角

r

碳素

结构钢
3t

低合金

结构钢
4t

热轧

无缝

钢管

r

碳素

结构钢
20d

低合金

结构钢
25d

冷成型

直缝

钢管
r|

d

碳素

结构钢
25d

低合金

结构钢
30d

焊缝放在

中心线

以内

受压区

冷成型

方矩管

焊缝

r|
b

碳素

结构钢
30h(b)

低合金

结构钢
35h(b)

焊缝放置

在弯弧

中心线

位置

热轧

rl h

碳素

结构钢
25h

低合金

结构钢
30h

也适用于

工字钢和

H型钢

rl

碳素

结构钢
20b

低合金

结构钢
25b

槽钢对

高度弯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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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7.3.5

钢材

类别
图 例

冷弯最小曲率

半径r
备注

槽钢、

角钢

rl

r|

b 碳素

结构钢
25b

低合金

结构钢
30b

注：Q390及以上钢材冷弯曲成型最小曲率半径应通过工艺试验确定。

7.3.6 钢材矫正后的允许偏差应符合表 7.3.6 的规定。

检查数量：按矫正件数抽查10且不应少于3个。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和实测检查。

表 7.3.6 钢材矫正后的允许偏差(mm)

项 目 允许偏差 图例

I≤6 3.0

钢板的

局部

平面度

6<t≤14 1.5

t>14 1.0
1000

型钢弯曲矢高
l/1000,且

不大于5.0

角钢肢的垂直度

b/100双肢栓

接角钢的角度

不得大于90° △

槽钢翼缘对腹板

的垂直度
b/80

b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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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7.3.6

项目 允许偏差 图 例

工字钢、H型钢

翼缘对腹板的

垂直度

b/100,且

不大于2.0

b

b

7.3.7 钢管弯曲成型和矫正后的允许偏差应符合表 7.3.7 的

规定。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验方法：用样板和尺(仪器)实测检查。

表 7.3.7 钢管弯曲成型和矫正后的允许偏差(mm)

项目 允许偏差 检查方法 图 例

直径 ±d/200,且#3.0 卡尺

钢管、箱形

杆件侧弯

I<4000.△≤2.0

4000≤l<16000,△≤3.0
16000.△≤5.0

用拉线和

钢尺检查 1

椭圆度 f≤d/200,且≤3.0
用卡尺和游标

卡尺检查
d f

曲率(弧长

>1500)
△≤2.0

用样板(弦长

≥1500)

检查
1500

7.3.8 钢板压制或卷制钢管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完成压制或卷制后，应采用样板检查其弧度，样板与管内

壁的间隙应符合表7.3.8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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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3.8 样板与管内壁的允许间隙(mm)

序号 钢管直径d 样板弦长
样板与管内壁的

允许间隙

1 d≤1000 d/2,且不小于500 1.0

2 1000<d≤2000 d/4,且不小于1500 1.5

2 完成压制或卷制后，对口错边t/10(t为壁厚)且不应大于

3mm。
3 压制或卷制时，不得采用锤击方法矫正钢板。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验方法：用套模或游标卡尺检查。

7.4 边 缘 加 工

I 主 控 项 目

7.4.1 气割或机械剪切的零件需要进行边缘加工时，其刨削余量

不宜小于2.0mm。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验方法：检查工艺报告和施工记录。

Ⅱ 一 般 项目
7.4.2 边缘加工的允许偏差应符合表7.4.2 的规定。

检查数量：按加工面数抽查10且不应少于3个。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和实测检查。

表 7.4.2 边缘加工的允许偏差

项 目 允 许 偏 差

零件宽度、长度 ±1.0mm

加工边直线度 1/3000,且不大于2.0mm

加工面垂直度 0.025t,且不大于0.5mm

加工面表面粗糙度 R?≤50μm

注：l为加工边长度；t为加工面的厚度。

·36·



7.4.3 焊缝坡口的允许偏差应符合表7.4.3的规定。

检查数量：按加工面数抽查10且不应少于 3个。

检验方法：实测检查。

表 7.4.3 焊缝坡口的允许偏差

项 目 允 许 偏 差

坡口角度 士5°

钝边 士1.0mm

7.4.4 采用铣床进行铣削加工边缘时，加工后的允许偏差应符合

表7.4.4 的规定。

检查数量：按加工面数抽查10且不应少于 3个。

检验方法：用钢尺、塞尺检查。

表 7.4.4 零部件铣削加工后的允许偏差(mm)

项 目 允许偏差

两端铣平时零件长度、宽度 41.0

铣平面的平面度 0.02t,且不大于0.3

铣平面的垂直度 h/1500,且不大于0.5

注：1为铣平面的厚度；h为铣平面的高度。

7.5 球节点加工

I 主 控 项 目

7.5.1 螺栓球成型后，表面不应有裂纹、褶皱和过烧。

检查数量：每种规格抽查5且不应少于3个。

检验方法：用10倍放大镜观察检查或表面探伤。

7.5.2 封板、锥头、套筒表面不得有裂纹、过烧及氧化皮。

检查数量：每种规格抽查5且不应少于3个。

检验方法：用10倍放大镜观察检查或表面探伤。

7.5.3 封板、锥头与杆件连接焊缝质量应满足设计要求，当设计

无要求时应符合本标准第5章规定的二级焊缝质量等级标准。

· 37·



检查数量：每种规格抽查5且不应少于3根。

检验方法：超声波探伤或检查检验报告。

7.5.4 焊接球的半球由钢板压制而成，钢板压成半球后，表面不

应有裂纹、褶皱，焊接球的两半球对接处坡口宜采用机械加工，对

接焊缝表面应打磨平整。

检查数量：每种规格抽查5且不应少于3个。

检验方法：用10倍放大镜观察检查或表面探伤。

7.5.5 焊接球的焊缝质量应满足设计要求，当设计无要求时应符

合本标准第5章规定的二级焊缝质量等级标准。

检查数量：每种规格抽查5且不应少于 3个。

检验方法：超声波探伤或检查检验报告。

Ⅱ 般 项 目

7.5.6 螺栓球螺纹尺寸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普通螺纹 基本尺

寸》GB/T 196 的规定，螺纹公差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普通螺纹

公差》GB/T 197 中6H 级精度的规定。

检查数量：每种规格抽查5且不应少于3个。

检验方法：用标准螺纹量规检查。

7.5.7 螺栓球加工的允许偏差应符合表7.5.7 的规定。

检查数量：每种规格抽查5且不应少于3个。

检验方法：符合表7.5.7的规定。

表 7.5.7 螺栓球加工的允许偏差

项 目 允许偏差 检验方法

球直径

D≤120mm
+2.0mm
-1.0mm

D>120mm
+3.0mm

-1.5mm

用卡尺和游标卡尺检查

球圆度

D≤120mm 1.5mm

120mm<D≤250mm 2.5mm

D>250mm 3.5mm

用卡尺和游标卡尺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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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7.5.7

项 目 允许偏差 检验方法

同一轴线上两铣

平面平行度

D≤120mm 0.2mm

D>120mm 0.3mm
用百分表V形块检查

铣平面距球中心距离 士0.2mm 用游标卡尺检查

相邻两螺栓孔中心线夹角 士30′ 用分度头检查

两铣平面与螺栓孔轴线垂直度 0.005r(mm) 用百分表检查

注：D为螺栓球直径；r为铣平面半径。

7.5.8 焊接球表面应光滑平整，局部凹凸不平不应大于1.5mm。

检查数量：每种规格抽查5且不应少于3个。

检验方法：用弧形套模、卡尺和观察检查。

7.5.9 焊接球加工的允许偏差应符合表7.5.9 的规定。

检查数量：每种规格抽查5且不应少于3个。

检验方法：符合表7.5.9的规定。
表 7.5.9 焊接球加工的允许偏差(mm)

项目 允许偏差 检验方法

球直径

D≤300 士1.5

300<D≤500 ±2.5

500<D≤800 士3.5

D>800 士4.0

用卡尺和游标

卡尺检查

球圆度

D≤300 1.5

300<D≤500 2.5

500<D≤800 3.5

D>800 4.0

用卡尺和游标

卡尺检查

壁厚减薄量

I≤10 0.18t,且不大于1.5

10<t≤16 0.15t,且不大于2.0

16<t≤22 0.12t,且不大于2.5

22<t≤45 0.11t,且不大于3.5

t>45 0.08t,且不大于4.0

用卡尺和测厚仪

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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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7.5.9

项 目 允许偏差 检验方法

对口错边量

t≤20 1.0

20<t≤40 2.0

t>40 3.0

用套模和游标

卡尺检查

焊缝余高 0～1.5 用焊缝量规检查

注：D为焊接球的外径；t为焊接球的壁厚。

7.6 铸钢件加工

I 主 控 项 目

7.6.1 铸钢件与其他构件连接部位四周150mm的区域，应按现

行国家标准《铸钢件 超声检测 第1部分：一般用途铸钢件》

GB/T 7233.1 和《铸钢件 超声检测 第 2 部分：高承压铸钢件》

GB/T 7233.2 的规定进行 100??声波探伤检测。检测结果应符

合国家现行标准的规定并满足设计要求。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验方法：检查探伤报告。

Ⅱ 一 般 项 目

7.6.2 铸钢件连接面的表面粗糙度R。不应大于 25μm。连接
孔、轴的表面粗糙度不应大于12.5μm。

检查数量：按零件数抽查10且不应少于3个。

检验方法：用粗糙度对比样板检查。

7.6.3 有连接要求的轴(外圆)和孔机械加工的允许偏差应符合

表7.6.3 的规定或设计要求。

检查数量：按规格抽查10且不应少于3个。

检验方法：用卡尺、直尺、角度尺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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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6.3 轴(外圆)和孔机械加工的允许偏差

项 目 允 许 偏 差

轴(外圆)直径 -d/200,且不大于-2.0mm

孔径 d/200,且不大于2.0mm

圆度 d/200,且不大于2.0mm

端面垂直度 d/200,且不大于2.0mm

管口曲线 2.0mm

同轴度 1.0mm

相邻两轴线夹角 ±25′

注：d为轴(外圆)直径或孔径。

7.6.4 有连接要求的平面、端面、边缘机械加工的允许偏差应符

合表7.6.4的规定或设计要求。

检查数量：按零件数抽查10且不应少于3个。

检验方法：用卡尺、直尺、角度尺检查。

表 7.6.4 平面、端面、边缘机械加工的允许偏差

项 日 允 许 偏 差

长度、宽度 ±1.0mm

平面平行度 0.5mm

加工面对轴线的垂直度 L/1500,且不大于2.0mm

平面度 0.3/m2

加工边直线度 L/3000,且不大于2.0mm

相邻两加工边夹角 30′

注：L为加工面边长或加工边长度。

7.6.5 铸钢件可用机械、加热的方法进行矫正，矫正后的表面不

得有明显的凹痕或其他损伤。

检查数量：全部检查。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

7.6.6 铸钢件表面质量应符合本标准第 4.4.4 条的规定。

检查数量：全部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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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方法：观察检查。

7.6.7 焊接坡口采用气割方法加工时，其允许偏差应符合表

7.6.7 的规定或满足设计要求。

表 7.6.7 气割焊接坡口的允许偏差

项 目 允 许 偏 差

切割面平面度 0.05t,且不应大于2.0mm

割纹深度 0.3mm

局部缺口深度 t.0mm

端面垂直度 d/500,且不大于2.0mm

坡口角度
+5°
0

钝边 士1.0mm

7.7 制 孔

I 主 控 项 目

7.7.1 A、B级螺栓孔(I类孔)应具有H12 的精度，孔壁表面粗

糙度 R。不应大于12.5μm,其孔径的允许偏差应符合表7.7.1-1

的规定。C级螺栓孔(Ⅱ类孔),孔壁表面粗糙度 R。不应大于

25μm,其允许偏差应符合表7.7.1-2 的规定。
检查数量：按钢构件数量抽查10且不应少于 3件。

检验方法：用游标卡尺或孔径量规检查。

表 7.7.1-1 A、B级螺栓孔径的允许偏差(mm)

序号
螺栓公称直径、

螺栓孔直径

螺栓公称直径

允许偏差

螺栓孔直径

允许偏差

1 10～18
0.00

—0.18

+0.18
0.00

2 18～30
0.00

—0.21

十0.21

0.00

3 30～50
0.00

-0.25

+0.25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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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7.1-2 C级螺栓孔的允许偏差(mm)

项目 允 许 偏 差

直径
+1.0
0.0

圆度 2.0

垂直度 0.03t,且不大于2.0

注：t为钢板厚度。

Ⅱ 一 般 项 目

7.7.2 螺栓孔孔距的允许偏差应符合表 7.7.2 的规定。

检查数量：按钢构件数量抽查10且不应少于3件。

检验方法：用钢尺检查。

表 7.7.2 螺栓孔孔距的允许偏差(mm)

螺栓孔孔距范围 ≤500 501～1200 1201～3000 >3000

同一组内任意两孔间距离 士1.0 士1.5

相邻两组的端孔间距离 士1.5 ±2.0 ±2.5 ±3.0

注：1 在节点中连接板与一根杆件相连的所有螺栓孔为一组。

2 对接接头在拼接板一侧的螺栓孔为一组。

3 在两相邻节点或接头间的螺栓孔为一组，但不包括上述两款所规定的螺

栓孔。

4 受弯构件翼缘上的连接螺栓孔，每1m长度范围内的螺栓孔为一组。

7.7.3 螺栓孔孔距的偏差超过本标准表 7.7.2 规定的允许偏差

时，应采用与母材材料相匹配的焊条补焊后重新制孔。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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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钢构件组装工程

8.1 一 般 规 定

8.1.1 本章可用于钢结构制作及安装中构件组装的质量验收。

8.1.2 钢结构组装工程可按钢结构制作工程检验批的划分原则

划分为一个或若干个检验批。

8.1.3 构件组装应根据设计要求、构件形式、连接方式、焊接方法

和焊接顺序等确定合理的组装顺序。

8.1.4 板材、型材的拼接应在构件组装前进行。构件的组装应在

部件组装、焊接、校正并经检验合格后进行。构件的隐蔽部位应在

焊接、栓接和涂装检查合格后封闭。

8.2 部件拼接与对接

I 主 控 项 目

8.2.1 钢材、钢部件拼接或对接时所采用的焊缝质量等级应满足

设计要求。当设计无要求时，应采用质量等级不低于二级的熔透

焊缝，对直接承受拉力的焊缝，应采用一级熔透焊缝。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验方法：检查超声波探伤报告。

Ⅱ 一 般 项 目

8.2.2 焊接 H型钢的翼缘板拼接缝和腹板拼接缝错开的间距不

宜小于200mm。翼缘板拼接长度不应小于 2 倍翼缘板宽且不小

于600mm;腹板拼接宽度不应小于 300mm,长度不应小于

600mm。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验方法：观察和用钢尺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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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3 箱形构件的侧板拼接长度不应小于600mm,相邻两侧板拼

接缝的间距不宜小于200mm;侧板在宽度方向不宜拼接，当截面宽

度超过2400mm 确需拼接时，最小拼接宽度不宜小于板宽的1/4。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验方法：观察和用钢尺检查。

8.2.4 热轧型钢可采用直口全熔透焊接拼接，其拼接长度不应小

于 2 倍截面高度且不应小于600mm。动载或设计有疲劳验算要

求的应满足其设计要求。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验方法：观察和用钢尺检查。

8.2.5 除采用卷制方式加工成型的钢管外，钢管接长时每个节间

宜为一个接头，最短接长长度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当钢管直径d≤800mm时，不小于600mm;

2 当钢管直径d>800mm 时，不小于1000mm。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验方法：观察和用钢尺检查。
8.2.6 钢管接长时，相邻管节或管段的纵向焊缝应错开，错开的

最小距离(沿弧长方向)不应小于5倍的钢管壁厚。主管拼接焊缝

与相贯的支管焊缝间的距离不应小于 80mm。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验方法：观察和用钢尺检查。

8.3 组 装

I 主 控 项 目

8.3.1 钢吊车梁的下翼缘不得焊接工装夹具、定位板、连接板等

临时工件。钢吊车梁和吊车桁架组装、焊接完成后在自重荷载下

不允许有下挠。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验方法：构件直立，在两端支撑后，用水准仪和钢尺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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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 一 般 项 目

8.3.2 焊接 H型钢组装尺寸的允许偏差应符合表8.3.2的规定。

检查数量：按钢构件数抽查10且不应少于 3件。

检验方法：用钢尺、角尺、塞尺等检查。

表 8.3.2 焊接H型钢组装尺寸的允许偏差(mm)

项 目 允许偏差 图 例

截面高度 h

h<500 士2.0

500≤h≤1000 ±3.0

h>1000 士4.0

b

截面宽度b ±3.0

腹板中心偏移e 2.0

翼缘板垂直度△
b/100.且

不大于3.0

b

可

b

弯曲矢高
l/1000,且

不大于10.0

扭曲
h/250,且

不大于5.0

腹板局部

平面度f

t≤6 4.0

6<t<14 3.0

t≥14 2.0
口

b

1000 000

1-1

注：l为H型钢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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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3 焊接连接组装尺寸的允许偏差应符合表8.3.3的规定。

检查数量：按钢构件数抽查10且不应少于3件。

检验方法：用钢尺、角尺、塞尺等检查。

表8.3.3 焊接连接组装尺寸的允许偏差(mm)

项 目 允许偏差 图 例

对口错边△
t/10,且

不大于3.0

间隙 a 1.0
k

搭接长度a ±5.0

缝隙△ 1.5

高度h ±2.0

垂直度△
b/100,且

不大于3.0

中心偏移e 2.0

b
b b

型钢错位△

连接处 1.0

其他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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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8.3.3

项 目 允许偏差 图 例

箱形截面高度 h ±2.0

宽度b ±2.0

垂直度△
b/200,且

不大于3.0

b

ql

b

8.3.4 桁架结构组装时，杆件轴线交点偏移不宜大于 4.0mm。

检查数量：按钢构件数抽查10且不应少于3件；每个抽查

构件按节点数抽查10且不应少于3个节点。

检验方法：尺量检查。

8.4 端部铣平及顶紧接触面

I/ 主 控 项 目

8.4.1 端部铣平的允许偏差应符合表 8.4.1的规定。

检查数量：按铣平面数量抽查10且不应少于3个。

检验方法：用钢尺、角尺、塞尺等检查。

表 8.4.1 端部铣平的允许偏差(mm)

项 目 允许偏差

两端铣平时构件长度 ±2.0

两端铣平时零件长度 士0.5

铣平面的平面度 0.3

铣平面对轴线的垂直度 l/1500

Ⅱ 一 般 项 目

8.4.2 设计要求顶紧的接触面应有 75??上的面积密贴，且边

缘最大间隙不应大于0.8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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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验方法：用0.3mm 的塞尺检查，其塞入面积应小于25%,

边缘最大间隙不应大于0.8mm。

8.4.3 外露铣平面和顶紧接触面应有防锈保护。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

8.5 钢构件外形尺寸

I 主 控 项 目

8.5.1 钢构件外形尺寸主控项目的允许偏差应符合表8.5.1的

规定。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验方法：用钢尺检查。
表8.5.1 钢构件外形尺寸主控项目的允许偏差(mm)

项 目 允许偏差

单层柱、梁、桁架受力支托(支承面)

表面至第一安装孔距离
±1.0

多节柱铣平面至第一安装孔距离 士1.0

实腹梁两端最外侧安装孔距离 ±3.0

构件连接处的截面几何尺寸 士3.0

柱、梁连接处的腹板中心线偏移 2.0

受压构件(杆件)弯曲矢高 l/1000,且不大于10.0

注：1为构件(杆件)长度。

Ⅱ 一 般 项 目
8.5.2 单节钢柱外形尺寸的允许偏差应符合表8.5.2 的规定。

检查数量：按钢构件数抽查10且不应少于3件。

检验方法：用钢尺、角尺、塞尺等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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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5.2 单节钢柱外形尺寸的允许偏差(mm)

项 目 允许偏差 检查方法 图 例

柱底面到柱端与桁架

连接的最上一个安装孔

距离 I

士l/1500,

且不超过

士15.0

柱底面到牛腿支承面

距离L?

士l?/2000,

且不超过

士8.0

用钢尺检查

牛腿面的翘曲△ 2.0

柱身弯曲矢高

H/1200,

且不大于

12.0

用拉线

直角尺和

钢尺检查

柱身扭曲
牛腿处 3.0

其他处 8.0

用拉线、

吊线和钢尺

柱截面 连接处 士3.0 检查

几何尺寸 非连接处 士4.0 用钢尺检查

翼缘对腹板

的垂直度

连接处 1.5

其他处
b/100,且

不大于5.0

用直角尺和

钢尺检查

b b

柱脚底板平面度 5.0
用1m直尺

和塞尺检查

柱脚螺栓孔中心对

柱轴线的距离a
3.0 用钢尺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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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3 多节钢柱外形尺寸的允许偏差应符合表8.5.3的规定。

检查数量：按钢构件数抽查10且不应少于3件。

检验方法：用钢尺、角尺、塞尺等检查。

表 8.5.3 多节钢柱外形尺寸的允许偏差(mm)

项 目 允许偏差 检验方法 图 例

一节柱高度 H ±3.0

两端最外侧

安装孔距离l?
±2.0

铣平面到第一排

安装孔距离 a
±1.0

用钢尺

检查

柱身弯曲矢高f
H/1500,且

不大于5.0

用拉线和

钢尺检查

一节柱的柱身扭曲
h/250,且

不大于5.6

用拉线、

吊线和

钢尺检查

牛腿端孔到

柱轴线距离1?
±3.0

用钢尺

检查

牛腿的翘曲

或扭曲△

l?1000 2.0

l?>1000 3.0

用拉线、

直角尺和

钢尺检查

柱截面

尺寸

连接处 士3.0

非连接处 士4.0

用钢尺

检查

柱脚底板平面度 5.0
用1m直尺

和塞尺检查

C
铣平面

l?

田 田

铣平面

翼缘板对

腹板的

垂直度

连接处 1.5

其他处
b/100,且

不大于3.0

用直角尺

和钢尺

检查

b

可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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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8.5.3

项 目 允许偏差 检验方法 图 例

柱脚螺栓孔对

柱轴线的距离a
3.0

箱形截面连接处

对角线差
3.0

用钢尺

检查

箱型、十字形

柱身板垂直度

h(b)/150,且

不大于5.0

用直角尺

和钢尺

检查

8.5.4 复杂截面钢柱外形尺寸的允许偏差应符合表 8.5.4 的

规定。

检查数量：按钢构件数抽查10且不应少于3件。
检验方法：用钢尺、角尺、塞尺等检查。

表8.5.4 复杂截面钢柱外形尺寸的允许偏差(mm)

项 目 允许偏差 图 例

双箱体

箱形截面高度h

连接处 士4.0

非连接处
十8.0

—4.0

翼板宽度b ±2.0

腹板间距 b? ±3.0

翼板间距 ho ±3.0

垂直度△ h/150,且不大于6.0

h

h?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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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8.5.4

项 目 允许偏差 图 例

三箱体

箱形截面尺寸 h

连接处 士4.0

非连接处
+8.0
—4.0

翼板宽度b ±2.0

腹板间距b ±3.0

翼板间距 ho ±3.0

垂直度△ 不大于6.0

h?

h

h? h?

特殊

箱体

箱形截面尺寸 h

连接处 ±5.0

非连接处
未12.0

5.00

翼板间距b? +3.0

翼板间距 ho 壬3.0

垂直度△ h/150,且不大于 5.0

箱形截面尺寸 ±2.0

b
b?

h
h

8.5.5 焊接实腹钢梁外形尺寸的允许偏差应符合表8.5.5的规定。

检查数量：按钢构件数抽查10且不应少于 3件。

检验方法：用钢尺、角尺、塞尺等检查。

表8.5.5 焊接实腹钢梁外形尺寸的允许偏差(mm)

项 目 允许偏差 检验方法 图 例

端部有凸 0

缘支座板 —5.0
梁长度1

士l/2500.且
其他形式

不超过±5.0

用钢尺检查

h≤2000 ±2.0
端部高度

h
h>2000 ±3.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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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8.5.5

项 目 允许偏差 检验方法 图 例

拱度

设计要求

起拱
士l/5000

设计未

要求起拱

10.0

-5.0
用拉线和

钢尺检查

侧弯矢高
l/2000,且

不大于10.0

扭曲
h/250,且

不大于10.0

用拉线、吊线

和钢尺检查
l

腹板局部

平面度

t≤6 5.0

6<t<14 4.0

t≥14 3.0

用1m 直尺

和塞尺检查

b

1000 1000

1-1

翼缘板对腹板

的垂直度

b/100,且

不大于3.0

用直角尺和

钢尺检查

吊车梁上翼缘与

轨道接触面平面度
1.0

用200mm、

1m直尺和

塞尺检查

箱形截面对角线差 3.0

箱形截面

两腹板至

翼缘板中

心线距离

a

连接处 1.0

其他处 1.5

用钢尺检查 b

a

6

a

梁端板的平面度

(只允许凹进)

h/500,且

不大于2.0

用直角尺和

钢尺检查

梁端板与腹板

的垂直度

h/500,且

不大于2.0

用直角尺和

钢尺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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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6 钢桁架外形尺寸的允许偏差应符合表 8.5.6的规定。

检查数量：按钢构件数抽查10且不应少于 3件。

检验方法：用钢尺、角尺、塞尺等检查。

表8.5.6 钢桁架外形尺寸的允许偏差(mm)

项 目 允许偏差 检验方法 图 例

桁架最外端

两个孔或

两端支承面

最外侧距离

1

I≤24m
+3.0
—7.0

l>24m
+5.0

—10.0

桁架跨中高度 士10.0

用钢尺检查

1

桁架跨

中拱度

设计要求

起拱
士l/5000

设计未

要求起拱

士10.0

-5.0

用拉线和

钢尺检查

相邻节间弦杆弯曲 l?/1000

支承面到第一个

安装孔距离a
士1.0

檩条连接支座间距 a ±3.0

用钢尺检查
铣平顶

紧支承面-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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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7 钢管构件外形尺寸的允许偏差应符合表8.5.7的规定。

检查数量：按钢构件数抽查10且不应少于 3件。

检验方法：用钢尺、角尺、塞尺等检查。

表 8.5.7 钢管构件外形尺寸的允许偏差(mm)

项 目 允许偏差 检验方法 图 例

直径d
±d/250,且

不超过±5.0

构件长度1 ±3.0 用钢尺检查

管口圆度
d/250,且

不大于5.0

管端面管轴线

垂直度

用角尺、塞尺
d/500,

和百分表
且不大于3.0

检查

弯曲矢高
l/1500, 用拉线、吊线

且不大于5.0 和钢尺检查

对口错边
t/10.目

不大于3.0

用拉线和
钢尺检查

～

注：对方矩形管，d为长边尺寸。

8.5.8 墙架、檩条、支撑系统钢构件外形尺寸的允许偏差，应符合

表8.5.8的规定。

检查数量：按钢构件数抽查10且不应少于 3件。

检验方法：用钢尺、角尺、塞尺等检查。

表 8.5.8 墙架、檩条、支撑系统钢构件外形尺寸的允许偏差(mm)

项 目 允许偏差 检验方法

构件长度1 ±4.0

构件两端最外侧安装孔距离l? 士3.0
用钢尺检查

构件弯曲矢高 l/1000,且不大于10.0 用拉线和钢尺检查

截面尺寸
+5.0
—2.0

用钢尺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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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9 钢平台、钢梯和防护钢栏杆外形尺寸的允许偏差，应符合

表8.5.9的规定。

检查数量：按钢构件数抽查10且不应少于3件。

检验方法：用钢尺、角尺、塞尺等检查。

表 8.5.9 钢平台、钢梯和防护钢栏杆外形尺寸的允许偏差(mm)

项 目 允许偏差 检验方法 图 例

平台长度和宽度 ±5.0

平台两对角线差

|l?-l?|
6.0 用钢尺检查

平台支柱高度 士3.0

平台支柱弯曲矢高 5.0
用拉线和

钢尺检查

平台表面平面度

(1m范围内)
6.0 用1m直尺

和塞尺检查

梯梁长度l ±5.0

钢梯宽度b ±5.0 用钢尺检查

钢梯安装孔距离a 士3.0

钢梯纵向挠曲矢高 l/1000
用拉线和

钢尺检查

踏步(棍)间距 a? ±3.0

栏杆高度 ±3.0

栏杆立柱间距 ±5.0

用钢尺检查

T

1

a

b

1-1

·57.



9 钢构件预拼装工程

9.1 一 般 规 定

9.1.1 本章可用于钢构件预拼装工程的质量验收。

9.1.2 钢结构预拼装工程可按钢结构制作工程检验批的划分原

则划分为一个或若干个检验批。

9.1.3 预拼装所用的支承凳或平台应测量找平，检查时应拆除全

部临时固定和拉紧装置。

9.1.4 进行预拼装的钢构件，其质量除应符合本标准规定外，尚

应满足设计要求。

9.1.5 采用计算机仿真模拟预拼装时，模拟的构件或单元的外形

尺寸应与实物几何尺寸相同。当采用计算机仿真模拟预拼装的偏

差超过本标准的相关要求时，应按本章的要求进行实体预拼装。

9.2 实体预拼装

I 主 控 项 目

9.2.1 高强度螺栓和普通螺栓连接的多层板叠，应采用试孔器进

行螺栓孔通过率检查，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当采用比孔公称直径小1.0mm的试孔器检查时，每组孔

的通过率不应小于 85%;

2 当采用比螺栓公称直径大0.3mm 的试孔器检查时，通过

率应为100??

检查数量：按预拼装单元全数检查。

检验方法：采用试孔器检查。

Ⅱ 一 般 项 目

9.2.2 实体预拼装时宜先使用不少于螺栓孔总数10??冲钉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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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再采用临时螺栓紧固。临时螺栓在一组孔内不得少于螺栓孔

数量的20且不应少于 2个。

检查数量：按预拼装单元全数检查。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

9.2.3 实体预拼装的允许偏差应符合表9.2.3的规定

检查数量：按预拼装单元全数检查。

检验方法：应符合表9.2.3的规定。

o

表 9.2.3 实体预拼装的允许偏差(mm)

构件类型 项 目 允许偏差 检查方法

预拼装单元总长 士5.0 用钢尺检查

预拼装单元弯曲矢高
l/1500,且

不大于10.0
用拉线和钢尺检查

多节柱 接口错边 2.0 用焊缝量规检查

预拼装单元柱身扭曲
h/200,且

不大于5.0

用拉线、吊线和

钢尺检查

顶紧面至任一牛腿距离 ±2.0

跨度最外两端安装孔或

两端支承面最外侧距离

千5.0

-10.0

用钢尺检查

接口截面错位 2.0 用焊缝量规检查

梁、桁架

拱度

设计要求起拱 士l/5000

设计未要求起拱
l/2000

0

用拉线和钢尺检查

节点处杆件轴线错位 4.0 画线后用钢尺检查

预拼装单元总长 士5.0 用钢尺检查

预拼装单元弯曲矢高
l/1500,且

不大于10.0
用拉线和钢尺检查

管构件
对口错边

t/10,且

不大于3.0

坡口间隙
+2.0
-1.0

用焊缝量规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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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9.2.3

构件类型 项 目 允许偏差 检查方法

各楼层柱距 ±4.0

构件平面

总体预拼装

相邻楼层梁与梁之间距离 士3.0

各层间框架

两对角线之差

H,/2000,且

不大于5.0

任意两对角线之差
ZH?/2000,且

不大于 8.0

用钢尺检查

注：H?为各结构楼层高度。

9.3 仿真模拟预拼装

I 主 控 项 目

9.3.1 当采用计算机仿真模拟预拼装时，应采用正版软件，模拟

构件或单元的外形尺寸应与实物几何尺寸相同。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验方法：检查证书等证明文件。

Ⅱ 一 般 项 目

9.3.2 仿真模拟预拼装的允许偏差应符合本标准表9.2.3 的

规定。
检查数量：按预拼装单元全数检查。

检验方法：计算机仿真模拟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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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单层、多高层钢结构安装工程

10.1 一 般 规 定

10.1.1 本章可用于单层和多高层钢结构的主体结构、地下钢结

构、檩条及墙架等次要构件、钢平台、马道、钢梯、防护栏杆等安装

工程的质量验收。

10.1.2 钢结构安装工程可按变形缝或空间稳定单元等划分成一

个或若干个检验批，也可按楼层或施工段等划分为一个或若干个

检验批。地下钢结构可按不同地下层划分检验批。

10.1.3 钢结构安装检验批应在原材料及构件进场验收和紧固件

连接、焊接连接、防腐等分项工程验收合格的基础上进行验收。

10.1.4 结构安装测量校正、高强度螺栓连接副及摩擦面抗滑移系

数、冬雨期施工及焊接等，应在实施前制定相应的施工工艺或方案。

10.1.5 安装偏差的检测，应在结构形成空间稳定单元并连接固

定且临时支承结构拆除前进行。

10.1.6 安装时，施工荷载和冰雪荷载等严禁超过梁、桁架、楼面

板、屋面板、平台铺板等的承载能力。

10.1.7 在形成空间稳定单元后，应立即对柱底板和基础顶面的

空隙进行二次浇灌。

10.1.8 多节柱安装时，每节柱的定位轴线应从基准面控制轴线

直接引上，不得从下层柱的轴线引上。

10.2 基础和地脚螺栓(锚栓)

I 主 控 项 目

10.2.1 建筑物定位轴线、基础上柱的定位轴线和标高应满足设

计要求。当设计无要求时应符合表10.2.1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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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验方法：用经纬仪、水准仪、全站仪和钢尺现场实测。

表10.2.1 建筑物定位轴线、基础上柱的定位轴线

和标高的允许偏差(mm)

项目 允许偏差 图 例

建筑物定位轴线 l/20000,且不应大于3.0

基础上柱的定位轴线 1.0

可

基础上柱底标高 士3.0

基准点

10.2.2 基础顶面直接作为柱的支承面或以基础顶面预埋钢板或

支座作为柱的支承面时，其支承面、地脚螺栓(锚栓)位置的允许偏

差应符合表10.2.2的规定。

检查数量：按柱基数抽查10且不应少于3个。

检验方法：用经纬仪、水准仪、全站仪、水平尺和钢尺实测。

表10.2.2 支承面、地脚螺栓(锚栓)位置的允许偏差(mm)

项 目 允许偏差

支承面
标高 ±3.0

水平度 l/1000

地脚螺栓(锚栓) 螺栓中心偏移 5.0

预留孔中心偏移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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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3 采用座浆垫板时，座浆垫板的允许偏差应符合表10.2.3

的规定。

检查数量：按柱基数抽查10且不应少于3个。

检验方法：用水准仪、全站仪、水平尺和钢尺现场实测。

表10.2.3 座浆垫板的允许偏差(mm)

项 目 允许偏差

顶面标高
-3.0

水平度 1/1000

平面位置 20.0

注：1为垫板长度。

10.2.4 采用插入式或埋入式柱脚时，杯口尺寸的允许偏差应符

合表10.2.4的规定。

检查数量：按基础数抽查10且不应少于3处。

检验方法：观察及尺量检查。

表10.2.4 杯口尺寸的允许偏差(mm)

项目 允许偏差

底面标高
0

-5.0

杯口深度 H ±5.0

杯口垂直度 h/1000,且不大于10.0

柱脚轴线对柱定位轴线的偏差 1.0

注：h为底层柱的高度。

Ⅱ 一 般 项 目

10.2.5 地脚螺栓(锚栓)规格、位置及紧固应满足设计要求，地脚

螺栓(锚栓)的螺纹应有保护措施。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验方法：现场观察。

10.2.6 地脚螺栓(锚栓)尺寸的偏差应符合表10.2.6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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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数量：按基础数抽查10且不应少于3处。

检验方法：用钢尺现场实测。

表10.2.6 地脚螺栓(锚栓)尺寸的允许偏差(mm)

螺栓(锚栓)直径
项 目

螺栓(锚栓)外露长度 螺栓(锚栓)螺纹长度

d≤30
0

+1.2d

0

十1.2d

d>30
0

+1.0d

0

+1.0d

10.3 钢 柱 安 装

I 主 控 项 目

10.3.1 钢柱几何尺寸应满足设计要求并符合本标准的规定。运

输、堆放和吊装等造成的钢构件变形及涂层脱落，应进行矫正和

修补。

检查数量：按钢柱数抽查10且不应少于3个。

检验方法：用拉线、钢尺现场实测或观察。

10.3.2 设计要求顶紧的构件或节点、钢柱现场拼接接头接触面

不应少于 70??贴，且边缘最大间隙不应大于0.8mm。
检查数量：按节点或接头数抽查10且不应少于3个。

检验方法：用钢尺及0.3mm和0.8mm厚的塞尺现场实测。

Ⅱ 一 般 项 目
10.3.3 钢柱等主要构件的中心线及标高基准点等标记应齐全。

检查数量：按同类构件或钢柱数抽查10且不应少于3件。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

10.3.4 钢柱安装的允许偏差应符合表10.3.4 的规定。

检查数量：按钢柱数抽查10且不应少于3件。

检验方法：应符合表10.3.4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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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0.3.4 钢柱安装的允许偏差(mm)

项目 允许偏差 图 例 检验方法

柱脚底座中心线

对定位轴线

的偏移△

5.0
用吊线和

钢尺等实测

柱子定位轴线△ 1.0

柱基准

点标高

有吊车

梁的柱

+3.0
—5.0

无吊车

梁的柱

十5.0

F8.0

基准点
用水准仪

等实测

弯曲矢高
H/1200,且

不大于15.0

用经纬仪

或拉线和

钢尺等实测

柱轴

线垂

直度

单层柱 H/1000,且

不大于25.0

多层柱
单节柱 H/1000,且

不大于10.0

柱全高 35.0

用经纬仪或

吊线和钢尺

等实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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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10.3.4

项目 允许偏差 图 例 检验方法

钢柱安装偏差 3.0

A A

用钢尺

等实测

同一层柱的各

柱顶高度差△
5.0

口 用全站仪、

水准仪

等实测

10.3.5 柱的工地拼接接头焊缝组间隙的允许偏差，应符合表

10.3.5的规定。

检查数量：按同类节点数抽查10且不应少于3个。

检验方法：钢尺检查。

表10.3.5 柱的工地拼接接头焊缝组间隙的允许偏差(mm)

项 目 允许偏差

无垫板间隙
+3.0
0

有垫板间隙
+3.0
—2.0

10.3.6 钢柱表面应干净，结构主要表面不应有疤痕、泥沙等污垢。

检查数量：按同类构件数抽查10且不应少于3件。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

10.4 钢屋(托)架、钢梁(桁架)安装

I 主 控 项 目

10.4.1 钢屋(托)架、钢梁(桁架)的几何尺寸偏差和变形应满足

设计要求并符合本标准的规定。运输、堆放和吊装等造成的钢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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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变形及涂层脱落，应进行矫正和修补。

检查数量：按钢梁数抽查10且不应少于3个。

检验方法：用拉线、钢尺现场实测或观察。

10.4.2 钢屋(托)架、钢桁架、钢梁、次梁的垂直度和侧向弯曲矢

高的允许偏差应符合表10.4.2的规定。

检查数量：按同类构件数抽查10且不应少于3个。

检验方法：用吊线、拉线、经纬仪和钢尺现场实测。

表 10.4.2 钢屋(托)架、钢桁架、梁垂直度和

侧向弯曲矢高的允许偏差(mm)

项目 允许偏差 图 例

跨中的

垂直度

h/250,且

不大于15.0

1

1-1

I≤30m
/1000.目

不大于10.0

侧向弯曲

矢高f
30m≤I≤60m

l/1000,且

不大于30.0

I>60m
l/1000,且

不大于50.0

Ⅱ 一 般 项 目

10.4.3 当钢桁架(或梁)安装在混凝土柱上时，其支座中心对定

位轴线的偏差不应大于10mm;当采用大型混凝土屋面板时，钢桁

架(或梁)间距的偏差不应大于10mm。

检查数量：按同类构件数抽查10且不应少于3榀。

检验方法：用拉线和钢尺现场实测。

10.4.4 钢吊车梁或直接承受动力荷载的类似构件，其安装的允

许偏差应符合表10.4.4 的规定。

检查数量：按钢吊车梁数抽查10且不应少于3 榀。

检验方法：应符合表10.4.4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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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0.4.4 钢吊车梁安装的允许偏差(mm)

项 目 允许偏差 图 例 检验方法

梁的跨中垂直度△ h/500
用吊线和

钢尺检查

侧向弯曲矢高
l/1500.且

不大于10.0

垂直上拱矢高 10.0

两端支座

中心位移

△

安装在钢柱

上时，对牛腿

中心的偏移

5.0

安装在混凝

土柱上时，对

定位轴线的

偏移

5.0

吊车梁支座加劲板中

心与柱子承压加劲板中

心的偏移△

t/2

△

用拉线和

钢尺检查

用吊线和

钢尺检查

同跨间内同一

横截面吊车梁

顶面高差△

支座处
l/1000,且

不大于10.0

其他处 15.0

同跨间内同一

横截面下挂式

吊车梁底面高差△

10.0

用经纬仪、

水准仪和

钢尺检查

同列相邻两柱间吊

车梁顶面高差△

l/1500,且

不大于10.0

用水准仪和

钢尺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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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10.4.4

项目 允许偏差 图 例 检验方法

相邻两吊车

梁接头

部位△

中心错位 3.0

上承式

顶面高差
1.0

下承式

底面高差
1.0

用钢尺

检查

同跨间任意一截面的

吊车梁中心跨距△
±10.0

用经纬仪

和光电测

距仪检查；

跨度小时，

可用钢尺

检查

轨道中心对吊车梁腹板

轴线的偏移△
t/2

用吊线和

钢尺检查

10.4.5 钢梁安装的允许偏差应符合表10.4.5的规定。

检查数量：按钢梁数抽查10且不应少于3个。

检验方法：应符合表10.4.5的规定。

表10.4.5 钢梁安装的允许偏差(mm)

项目 允许偏差 图 例 检验方法

同一根梁

两端顶面

的高差△

l/1000,且

不大于10.0
1

用水准仪
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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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10.4.5

项目 允许偏差 图 例 检验方法

主梁与次梁

上表面的

高差△

±2.0
十

十
用直尺和

钢尺检查

10.5 连接节点安装

I 主 控 项 日

10.5.1 弯扭、不规则构件连接节点除应符合本标准规定外，尚应
满足设计要求。运输、堆放和吊装等造成的钢构件变形及涂层脱

落，应进行矫正和修补。

检查数量：按同类构件数抽查10且不应少于3个。

检验方法：用拉线、吊线、钢尺、经纬仪等现场实测或观察。

10.5.2 构件与节点对接处的允许偏差应符合表10.5.2 的规定。

检查数量：按同类构件数抽查10且不应少于3件，每件不

少于 3个坐标点。

检验方法：用吊线、拉线、经纬仪和钢尺、全站仪现场实测。

表10.5.2 构件与节点对接处的允许偏差(mm)

项 目 允许偏差 图 例

箱形(四边形、多边形)

截面、异型截面对接|L?-L?I
≤3.0

异型锥管、椭圆管

截面对接处△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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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3 同一结构层或同一设计标高异型构件标高允许偏差应为

5mm。
检查数量：按同类构件数抽查10且不应少于3件，每件不

少于3个坐标点。

检验方法：用吊线、拉线、经纬仪和钢尺、全站仪现场实测。

Ⅱ 一 般 项 目

10.5.4 构件轴线空间位置偏差不应大于10mm,节点中心空间

位置偏差不应大于15mm。

检查数量：按同类构件数抽查10且不应少于3件，每件不

应少于3个坐标点。

检验方法：用吊线、拉线、经纬仪和钢尺、全站仪现场实测。

10.5.5 构件对接处截面的平面度偏差：截面边长I≤3m时，偏

差不应大于 2mm;截面边长l>3m 时，允许偏差不应大于

l/1500。

检查数量：按同类构件数抽查10且不应少于3件。

检验方法：用吊线、拉线、水平尺和钢尺现场实测。

10.6 钢板剪力墙安装

I 主 控 项 目

10.6.1 钢板剪力墙的几何尺寸应满足设计要求并符合本标准的

规定。运输、堆放和吊装等造成构件变形和涂层脱落，应进行校正

和修补。

检查数量：按进场构件数抽查10且不应少于3件。

检验方法：用拉线、钢尺现场实测或观察。

10.6.2 钢板剪力墙对口错边、平面外挠曲应符合表10.6.2 的

规定。

检查数量：按构件数抽查10且不应少于3件。

检验方法：用钢尺现场实测或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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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0.6.2 钢板剪力墙安装允许偏差(mm)

项目 允许偏差 图 例

钢板剪力墙

对口错边△

t/5,

且不大于3

可

钢板剪力墙

平面外挠曲

l/250+10,

且不大于30

(I取l?和l?

中较小值)

1

10.6.3 消能减震钢板剪力墙的性能指标应满足设计要求。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验方法：检查检测报告。

Ⅱ 一 般 项 目
10.6.4 安装后的钢板剪力墙表面应干净，不得有明显的疤痕、泥

沙和污垢等。

检查数量：按构件数抽查10且不应少于3件。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

10.7 支撑、檩条、墙架、次结构安装

I 主 控 项 目

10.7.1 支撑、檩条、墙架、次结构等构件应满足设计要求并符合

本标准的规定。运输、堆放和吊装等造成的钢构件变形及涂层脱

落，应进行矫正和修补。

检查数量：按构件数抽查10且不应少于3个。

检验方法：用拉线、钢尺现场实测或观察。

10.7.2 消能减震钢支撑的性能指标应满足设计要求。

·72.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验方法：检查检测报告。

Ⅱ 一 般 项 目
10.7.3 墙架、檩条等次要构件安装的允许偏差应符合表10.7.3

的规定。

检查数量：按同类构件数抽查10且不应少于3件。

检验方法：应符合表10.7.3的规定。

表10.7.3 墙架、檩条等次要构件安装的允许偏差(mm)

项 目 允许偏差 检验方法

中心线对定位

轴线的偏移
10.0 用钢尺检查

墙架立柱 垂直度
H/1000,且

不大于10.0

用经纬仪或吊线

和钢尺检查

弯曲矢高
H/1000,且

不大于15.0

用经纬仪或吊线

和钢尺检查

抗风柱、桁架的垂直度 h/250,且不大于15.0 用吊线和钢尺检查

檩条、墙梁的间距 ±5.0 用钢尺检查

檩条的弯曲矢高 1/750,且不大于12,0 用拉线和钢尺检查

墙梁的弯曲矢高 1/750,且不大于10.0 用拉线和钢尺检查

注：H为墙架立柱的高度；h为抗风桁架、柱的高度；l为檩条或墙梁的长度。

检查数量：按构件数抽查10且不应少于3个。

检验方法：用拉线、钢尺、水准仪现场实测或观察。

10.7.4 檩条两端相对高差或与设计标高偏差不应大于5mm。

檩条直线度偏差不应大于l/250,且不应大于10mm。

检查数量：按构件数抽查10且不应少于3个。

检验方法：用拉线、钢尺、水准仪现场实测或观察。

10.7.5 墙面檩条外侧平面任一点对墙轴线距离与设计偏差不应

大于 5mm。

检查数量：每跨间不应少于3点。

检验方法：用拉线、钢尺、经纬仪现场实测或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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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钢平台、钢梯安装

I 主 控 项 目

10.8.1 钢栏杆、平台、钢梯等构件尺寸偏差和变形，应满足设计

要求并符合本标准的规定。运输、堆放和吊装等造成的钢构件变

形及涂层脱落，应进行矫正和修补。

检查数量：按构件数抽查10且不应少于3个。

检验方法：用拉线、钢尺现场实测或观察。

10.8.2 钢平台、钢梯、栏杆安装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固定式钢

梯及平台安全要求 第1部分：钢直梯》GB 4053.1、《固定式钢梯

及平台安全要求 第2部分：钢斜梯》GB 4053.2 和《固定式钢梯

及平台安全要求 第3部分：工业防护栏杆及钢平台》GB 4053.3

的规定。钢平台、钢梯和防护栏杆安装的允许偏差应符合表

10.8.2 的规定。

检查数量：按钢平台总数抽查10栏杆、钢梯按总长度各抽

查10但钢平台不应少于1个，栏杆不应少于 5m,钢梯不应少

于1跑。

检验方法：应符合表10.8.2 的规定。
表10.8.2 钢平台、钢梯和防护栏杆安装的允许偏差(mm)

项 目 允许偏差 检 验 方 法

平台高度 ±10.0 用水准仪检查

平台梁水平度 l/1000,且不大于10.0 用水准仪检查

平台支柱垂直度 H/1000,且不大于5.0 用经纬仪或吊线和钢尺检查

承重平台梁侧向弯曲 l/1000,且不大于10.0 用拉线和钢尺检查

承重平台梁垂直度 h/250,且不大于10.0 用吊线和钢尺检查

直梯垂直度 H'/1000,且不大于15.0 用吊线和钢尺检查

栏杆高度 ±5.0 用钢尺检查

栏杆立柱间距 ±5.0 用钢尺检查

注：l为平台梁长度；H为平台支柱高度；h为平台梁高度；H'为直梯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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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 一 般 项 目

10.8.3 相邻楼梯踏步的高度差不应大于5mm,且每级踏步高度

与设计偏差不应大于3mm。

检查数量：按楼梯总数抽查10且不应少于3跑。

检验方法：钢尺。

10.8.4 栏杆直线度偏差不应大于 5mm。

检查数量：栏杆按总长度抽查10且每侧不应少于 5m。

检验方法：拉线、水准仪、水平尺、钢尺现场实测。

10.8.5 楼梯两侧栏杆间距与设计偏差不应大于10mm。

检查数量：栏杆按总长度各抽查 10不应少于双侧5m。

检验方法：钢尺现场实测。

10.9 主体钢结构

I 主 控 项 目

10.9.1 主体钢结构整体立面偏移和整体平面弯曲的允许偏差应

符合表10.9.1的规定。

检查数量：对主要立面全部检查。对每个所检查的立面，除两

列角柱外，尚应至少选取一列中间柱。

检验方法：采用经纬仪、全站仪、GPS等测量。

表10.9.1 钢结构整体立面偏移和整体平面弯曲的允许偏差(mm)

项目 允许偏差 图 例

单层
H/1000,

且不大于25.0

主体结构的

整体立面

偏移

高度60m以下

的多高层

(H/2500+10),

且不大于30.0

高度 60m至

100m的高层

(H/2500+10),

且不大于50.0

高度100m

以上的高层

(H/2500+10),

且不大于80.0

主体结构的

整体平面弯曲
1/1500,且不大于50.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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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 一 般 项 目

10.9.2 主体钢结构总高度可按相对标高或设计标高进行控制。

总高度的允许偏差应符合表10.9.2 的规定。

检查数量：按标准柱列数抽查10且不应少于4列。

检验方法：采用全站仪、水准仪和钢尺实测。

表10.9.2 主体钢结构总高度的允许偏差(mm)

项目 允许偏差 图 例

用相对标高

控制安装
±∑(△b+△?+△w)

单层
H/1000,且不大于20.0

-H/1000,且不小于-20.0

用设计标高

控制安装

高度60m

以下的

多高层

H/1000,且不大于30.0

-H/1000.且不小于-30.0

高度60m

至100m

的高层

H/1000,且不大于50.0

—H/1000,且不小于-50.0

高度100m

以上的

高层

H/1000,且不大于 100.0

—H/1000,且不小于一100.0

注：△b为每节柱子长度的制造允许偏差；△,为每节柱子长度受荷载后的压缩值；

△w为每节柱子接头焊缝的收缩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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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空间结构安装工程

11.1 一 般 规 定

11.1.1 钢管网架、网壳、索膜类空间结构，以及以钢管(圆管或方

矩管)为主要受力杆件(或物件)的结构安装工程，应按本章进行质

量验收。

11.1.2 钢网架、网壳结构及钢管桁架结构的安装工程可按变形

缝、空间刚性单元等划分成一个或若干个检验批，或者按照楼层或

施工段等划分为一个或若干个检验批。

11.1.3 预应力索杆和膜结构制作安装工程的检验批，可结合与

其相配套的钢结构制作、安装分项工程检验批划分为一个或若干

个检验批。

11.1.4 预应力索杆安装应有专项施工方案和相应的监测措施，

并应经设计和监理认可。

11.1.5 空间结构的安装检验应在原材料及成品进场验收、构件

制作、焊接连接和紧固件连接等分项工程验收合格的基础上进行

验收。

11.2 支座和地脚螺栓(锚栓)安装

I 主 控 项 目

11.2.1 钢网架、网壳结构及支座定位轴线和标高的允许偏差

应符合表11.2.1的规定，支座锚栓的规格及紧固应满足设计

要求。

检查数量：按支座数抽查10且不应少于 3处。

检验方法：用经纬仪和钢尺实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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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2.1 定位轴线、基础上支座的定位轴线和标高的允许偏差(mm)

项 目 允许偏差 图 例

结构定位轴线 1/20000,且不大于3.0

基础上支座的

定位轴线
1.0

△

可

基础上支座底

标高
±3.0

基准点

11.2.2 支座支承垫块的种类、规格、摆放位置和朝向，应满足设

计要求并符合国家现行标准的规定。橡胶垫块与刚性垫块之间或

不同类型刚性垫块之间不得互换使用。

检查数量：按支座数抽查10且不应少于4处。

检验方法：观察和用钢尺实测。

Ⅱ 一 般 项 目

11.2.3 支承面顶板的位置、顶面标高、顶面水平度以及支座锚栓

位置的允许偏差应符合表11.2.3 的规定。支座锚栓的紧固应满

足设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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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2.3 支承面顶板、支座锚栓位置的允许偏差(mm)

项 目 允许偏差

位置 15.0

支承面顶板 顶面标高
0

-3.0

顶面水平度 1/1000

支座锚栓 中心偏移 ±5.0

注：l为顶板长度。

检查数量：按支座数抽查10且不应少于4处。

检验方法：用经纬仪、水准仪、水平尺和钢尺实测。

11.2.4 地脚螺栓(锚栓)尺寸的偏差应符合本标准第10.2.6条

的规定。支座锚栓螺纹应受到保护。

检查数量：按基础数抽查10且不应少于3处。

检验方法：用钢尺现场实测。

11.3 钢网架、网壳结构安装

I 主 控 项 目

11.3.1 钢网架、网壳结构总拼完成后及屋面工程完成后应分别

测量其挠度值，且所测的挠度值不应超过相应荷载条件下挠度计

算值的1.15倍。

检查数量：跨度24m及以下钢网架、网壳结构，测量下弦中央
一点；跨度 24m 以上钢网架、网壳结构，测量下弦中央一点及各向

下弦跨度的四等分点。

检验方法：用钢尺、水准仪或全站仪实测。

Ⅱ 一 般 项 目
11.3.2 螺栓球节点网架、网壳总拼完成后，高强度螺栓与球节点

应紧固连接，连接处不应出现有间隙、松动等未拧紧现象。

检查数量：按节点数抽查5且不应少于3个。

检验方法：用普通扳手、塞尺及观察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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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3 小拼单元的允许偏差应符合表11.3.3的规定。

检查数量：按单元数抽查5且不应少于 3个。

检验方法：用钢尺和辅助量具实测。
表11.3.3 小拼单元的允许偏差(mm)

项 目 允许偏差

节点中心偏移
D≤500 2.0

D>500 3.0

杆件中心与节点中心的偏移
d(b)≤200 2.0

d(b)>200 3.0

杆件轴线的弯曲矢高 l?/1000,且不大于 5.0

网格尺寸
l≤5000 士2.0

×5000 ±3.0

锥体(桁架)高度
h≤5000 士2.0

h>5000 ±3.0

对角线尺寸
A≤7000 ±3.0

A>7000 士4.0

平面桁架节点处杆件轴线错位
d(b)≤200 2.0

d(b)>200 3.0

注：D为节点直径，d为杆件直径，b为杆件截面边长，l?为杆件长度，1为网格尺寸，

h 为锥体(桁架)高度，A为网格对角线尺寸。

11.3.4 分条或分块单元拼装长度的允许偏差应符合表11.3.4

的规定。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验方法：用钢尺和辅助量具实测。

表11.3.4 分条或分块单元拼装长度的允许偏差(mm)

项 目 允许偏差

分条、分块单元长度≤20m ±10.0

分条、分块单元长度>20m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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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5 钢网架、网壳结构安装完成后的允许偏差应符合表

11.3.5的规定。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验方法：用钢尺、经纬仪和全站仪等实测。

表11.3.5 钢网架、网壳结构安装的允许偏差(mm)

项 目 允许偏差

纵向、横向长度 士1/2000,且不超过±40.0

支座中心偏移 l/3000,且不大于30.0

周边支承网架、网壳相邻支座高差 1?/400,且不大于15.0

多点支承网架、网壳相邻支座高差 h/800,且不大于30.0

支座最大高差 30.0

注：1为纵向或横向长度；l?为相邻支座距离。

11.3.6 钢网架、网壳结构安装完成后，其节点及杆件表面应干

净，不应有明显的疤痕、泥沙和污垢。螺栓球节点应将所有接缝用

油腻子填嵌严密，并应将多余螺孔密封。

检查数量：按节点及杆件数抽查 5且不应少于3个节点。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

11.4 钢管桁架结构

I 主 控 项 目

11.4.1 钢管(闭口截面)构件应有预防管内进水、存水的构造措

施，严禁钢管内存水。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

11.4.2 钢管桁架结构相贯节点焊缝的坡口角度、间隙、钝边尺寸

及焊脚尺寸应满足设计要求，当设计无要求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

准《钢结构焊接规范》GB 50661的规定。

检查数量：按同类接头数抽查10??

检验方法：用钢尺、塞尺、焊缝量规测量。

11.4.3 相贯节点方矩管端部表面不得有裂纹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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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数量：逐个打磨观察。

检验方法：打磨观察或用放大镜或磁粉探伤检查。

11.4.4 钢管对接焊缝的质量等级应满足设计要求。当设计无要

求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钢结构焊接规范》GB 50661的规定。

检查数量：按同类接头检查 20且不应少于 5个。

检验方法：超声波探伤抽查。

Ⅱ 一 般 项 目

11.4.5 钢管对接焊缝或沿截面围焊焊缝构造应满足设计要求。

当设计无要求时，对于壁厚小于或等于 6mm 的钢管，宜用I形坡

口全周长加垫板单面全焊透焊缝；对于壁厚大于 6mm的钢管，宜

用V形坡口全周长加垫板单面全焊透焊缝。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验方法：查验施工图、施工详图和施工记录。

11.4.6 钢管结构中相互搭接支管的焊接顺序和隐蔽焊缝的焊接

方法应满足设计要求。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查验施工图、详图和隐蔽记录。

11.5 索 杆 制 作

I 主 控 项 目

11.5.1 索杆的拉索、拉杆、索头长度、销轴直径、锚头开口深度等

的尺寸和偏差应符合现行产品标准的规定并满足设计要求。

检查数量：按照索杆数抽查10且不应少于3个。

检查方法：用游标卡尺、钢尺现场实测和观察。

11.5.2 采用铸钢件制作的锚具，进场前应采用超声波探伤进行
内部缺陷的检验，其内部缺陷分级及探伤方法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铸钢件 超声检测 第1部分：一般用途铸钢件》GB/T 7233.1 和

《铸钢件 超声检测 第2部分：高承压铸钢件》GB/T 7233.2 的规

定，检测结果应满足设计要求。进场后应检查产品合格证和铸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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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的探伤报告。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检查超声波探伤记录。

11.5.3 进场前成品拉索应进行张拉检验，张拉载荷应为拉索标

称破断力的55?设计拉力值两者的较大值，且张拉持续时间不

应少于1h。检验后，拉索应完好无损。进场后应检查产品合格

证、拉索的出场张拉记录。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检查张拉检验记录。

Ⅱ 一 般 项 目

11.5.4 锚具表面不应有裂纹、未熔合、气孔、缩孔、夹砂及明显凹

坑等外部缺陷。锚具表面的防腐处理和保护措施应符合现行产品

标准的规定并满足设计要求。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

11.5.5 拉索、拉杆应按其预拉力设计值控制进行无应力状态下

料，拉索、拉杆直径、长度应满足设计要求，尺寸偏差应符合表

11.5.5的规定。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用游标卡尺、钢尺现场实测。

表11.5.5 拉索尺寸偏差值(mm)

项 目 允许偏差

拉索、拉杆直径d
十0.015d

—0.010d

带外包层索体直径
+2
-1

I≤50m ±15

索杆长度l 50m<I<100m 士20

l≥100m 士0.00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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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6 拉索、拉杆表面保护层应光滑平整，无破损，保护层应紧

密包覆，锚具与有保护层的拉索、拉杆防水密封处不应有损伤。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

11.6 膜单元制作

I 主 控 项 目

11.6.1 膜材料、膜片放样尺寸，膜片裁剪尺寸应满足设计要求，

膜片放样尺寸的允许偏差应为±1mm,膜片裁剪尺寸的允许偏差

应为±2mm。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用钢尺、经纬仪、水平仪或全站仪检验。

11.6.2 施工单位对其首次采用的膜片热合连接形式、热合设备、

热合层数、热合膜材等，应进行热合工艺评定，根据评定报告制定

热合工艺和实施方案。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检查热合工艺评定。

Ⅱ 一 般 项目
11.6.3 热合成型后的膜单元，其外形尺寸应满足设计要求，外形

尺寸的允许偏差应符合表11.6.3的规定。

表11.6.3 膜单元外形尺寸的允许偏差(mm)

膜 材 允 许 偏 差

PTFE膜材 ±10

PVC膜材 ±15

ETFE膜材 士5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用钢尺、经纬仪、水平仪或全站仪检验。

11.6.4 膜单元应平整，无破损，膜表面无脏渍、尘土及划伤等。

热合缝及周边加强部分外观应平整，不得有杂质、气泡、皱褶等

· 84·



缺陷。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

11.6.5 膜片搭接方向、热合缝宽度应满足设计要求，热合缝宽度

允许偏差应为±2mm。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用直尺和卡尺检查。

11.7 索 杆 安 装

I 主 控 项 目

11.7.1 索杆预应力施加方案，包括预应力施加顺序、分阶段张拉

次数、各阶段张拉力和位移值等应满足设计要求；对承重索杆应进

行内力和位移双控制，各阶段张拉力值或位移变形值允许偏差应

为±10??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检查施工方案，现场用钢尺、经纬仪、全站仪、测力

仪或压力油表检验。

11.7.2 内力和位移测量调整后，索杆端锚具连接固定及保护措

施应满足设计要求；索杆锚固长度、锚固螺纹旋合丝扣、螺母外侧

露出丝扣等应满足设计要求。当设计无要求时，应符合表11.7.2

的规定。

表11.7.2 索杆端锚固连接构造要求

项 目 连接构造要求

锚固螺纹旋合丝扣 旋合长度不应小于1.5d

螺母外侧露出丝扣 宜露出(2～3)扣

注：d为索杆直径。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现场观察，用钢尺、卡尺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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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 一 般 项 目
11.7.3 预应力施加完毕，拉索、拉杆(含保护层)、锚具、销轴及其

他连接件应无损伤。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现场观察。

11.8 膜结构安装

I 主 控 项 目

11.8.1 连接固定膜单元的耳板、T形件、天沟等的螺孔、销孔空

间位置允许偏差应为 10mm,相邻两个孔间距允许偏差应为

±5mm。
检查数量：按同类连接件数抽查10且不应少于3处。

检查方法：用钢尺、水准仪、经纬仪或全站仪等检验。

11.8.2 膜结构安装应按照经审核的膜单元总装图和分装图进行

安装。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检查膜结构安装方案，用钢尺检验。

11.8.3 膜结构预张力施加应以施力点位移和外形尺寸达到设计

要求为控制标准，位移和外形尺寸允许偏差应为±10??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用钢尺检验。

Ⅱ 一 般 项 目
11.8.4 膜结构安装完毕后，其外形和建筑观感应满足设计要求；

膜面应平整美观，无存水、漏水、渗水现象。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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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压型金属板工程

12.1 一 般 规 定

12.1.1 本章可用于压型金属板的制作和安装工程的质量验

收。

12.1.2 压型金属板的制作和安装工程可按变形缝、楼层、施工段

或屋面、墙面、楼面或与其相配套的钢结构安装分项工程检验批的

划分原则划分为一个或若干个检验批。

12.1.3 压型金属板安装应在钢结构安装工程检验批质量验收合

格后进行。

12.2 压型金属板制作

I 主 控 项目

12.2.1 压型金属板成型后，其基板不应有裂纹。

检查数量：按计件数抽查5且不应少于10件。

检验方法：观察并用10倍放大镜检查。

12.2.2 有涂层、镀层压型金属板成型后，涂层、镀层不应有目视

可见的裂纹、起皮、剥落和擦痕等缺陷。

检查数量：按计件数抽查5且不应少于10件。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

Ⅱ 一 般 项 目

12.2.3 压型金属板尺寸的允许偏差应符合表12.2.3-1 和表

12.2.3-2的规定。

检查数量：按计件数抽查5且不应少于10件。

检验方法：用拉线、钢尺和角尺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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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2.2.3-1 压型钢板制作的允许偏差(mm)

项 目 允许偏差

波高
截面高度≤70 士1.5

截面高度>70 ±2.0

覆盖宽度

截面高度≤70

搭接型 扣合型、咬合型

+10.0
—2.0

+3.0

-2.0

截面高度>70
+6.0
—2.0

+3.0
—2.0

板 长
+9.0
0

波 距 士2.0

横向剪切偏差(沿截面全宽b) b/100或6.0

侧向弯曲 在测量长度L范围丙 20.0

注：l?为测量长度，指板长扣除两端各0.5m后的实际长度(小于10m)或扣除后任

选10m的长度。

表12.2.3-2 压型铝合金板制作的允许偏差(mm)

项 且 允许偏差

波 高 ±3.0

覆盖宽度

搭接型 扣合型、咬合型

+10.0

—2.0

+3.0

—2.0

板 长
+25.0
0

波 距 士3.0

压型铝合金板

边缘波浪高度
每米长度内 ≤5.0

压型铝合金板

纵向弯曲

每米长度内(距端

部 250mm 内除外)
≤5.0

压型铝合金板 每米长度内 ≤4.0

侧向弯曲 任意10m长度内 ≤20

注：波高、波距偏差为3个～5个波的平均尺寸与其公称尺寸的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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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4 泛水板、包角板、屋脊盖板几何尺寸的允许偏差应符合表

12.2.4的规定。

检查数量：按计件数抽查5且不应少于10件。
检验方法：尺量检查。

表12.2.4 泛水板、包角板、屋脊盖板几何尺寸的允许偏差

项 目 允许偏差

泛水板、包角板、屋脊盖板

板长 士6.0mm

折弯面宽度 ±2.0mm

折弯面夹角 ≤2.0°

12.2.5 压型金属板成型后，板面应平直，无明显翘曲；表面应清

洁，无油污、无明显划痕、磕伤等。切口应平直，切面整齐，板边无

明显翘角、凹凸与波浪形，且不应有皱褶。

检查数量：按计件数抽查5且不应少于10件。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

12.3 压型金属板安装

I 主 控 项 目

12.3.1 压型金属板、泛水板、包角板和屋脊盖板等应固定可靠、

牢固，防腐涂料涂刷和密封材料敷设应完好，连接件数量、规格、间

距应满足设计要求并符合国家现行标准的规定。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验方法：观察和尺量检查。

12.3.2 扣合型和咬合型压型金属板板肋的扣合或咬合应牢固，

板肋处无开裂、脱落现象。

检查数量：每 50m 应抽查1处，每处 1m～2m,且不得少于

3处。

检验方法：观察和尺量检查。

12.3.3 连接压型金属板、泛水板、包角板和屋脊盖板采用的自攻

螺钉、铆钉、射钉的规格尺寸及间距、边距等应满足设计要求并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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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国家现行标准的规定。

检查数量：按连接节点数抽查10且不应少于3处。

检验方法：观察和尺量检查。

12.3.4 屋面及墙面压型金属板的长度方向连接采用搭接连接

时，搭接端应设置在支承构件(如檩条、墙梁等)上，并应与支承构

件有可靠连接。当采用螺钉或铆钉固定搭接时，搭接部位应设置

防水密封胶带。压型金属板长度方向的搭接长度应满足设计要

求，且当采用焊接搭接时，压型金属板搭接长度不宜小于 50mm;

当采用直接搭接时，压型金属板搭接长度不宜小于表12.3.4 规定

的数值。
表12.3.4 压型金属板在支承构件上的搭接长度(mm)

项 目 搭接长度

屋面、墙面内层板 80

屋面外层板
屋面坡度≤10% 250

屋面坡度>10% 200

墙面外层板 120

检查数量：搭接部位总长度抽查10且不应少于10m。

检验方法；观察和用钢尺检查。

12.3.5 组合楼板中压型钢板与支承结构的锚固支承长度应满足
设计要求，且在钢梁上的支承长度不应小于 50mm,在混凝土梁上

的支承长度不应小于 75mm,端部锚固件连接应可靠，设置位置应

满足设计要求。

检查数量：沿连接纵向长度抽查10且不应少于10m。

检验方法：尺量检查。

12.3.6 组合楼板中压型钢板侧向在钢梁上的搭接长度不应小于

25mm,在设有预埋件的混凝土梁或砌体墙上的搭接长度不应小

于50mm;压型钢板铺设末端距钢梁上翼缘或预埋件边不大于

200mm时，可用收边板收头。

检查数量：沿连接侧向长度抽查10且不应少于1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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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方法：尺量检查。

12.3.7 压型金属板屋面、墙面的造型和立面分格应满足设计要求。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验方法：观察和尺量检查。

12.3.8 压型金属板屋面应防水可靠，不得出现渗漏。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和雨后或淋水检验。

Ⅱ 一 般 项 目

12.3.9 压型金属板安装应平整、顺直，板面不应有施工残留物和

污物。檐口和墙面下端应呈直线，不应有未经处理的孔洞。

检查数量：按面积抽查10且不应少于10m2。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

12.3.10 连接压型金属板、泛水板、包角板和屋脊盖板采用的自

攻螺钉、铆钉、射钉等与被连接板应紧固密贴，外观排列整齐。

检查数量：按连接节点数抽查10且不应少于3处。

检验方法：观察或用小锤敲击检查。

12.3.11 压型金属板、泛水板、包角板和屋脊盖板安装的允许偏

差应符合表12.3.11的规定。

检查数量：每20m长度应抽查1处，且不应少于3处。

检验方法：用拉线、吊线和钢尺检查。

表12.3.11 压型金属板、泛水板、包角板和屋脊盖板安装的允许偏差(mm)

项 目 允许偏差

檐口、屋脊与山墙收边的直线度檐口

与屋脊的平行度(如有)泛水板、屋脊盖

板与屋脊的平行度(如有)

12.0

屋面 压型金属板板肋或波峰直线度压型金

属板板肋对屋脊的垂直度(如有)
L/800,且不大于25.0

檐口相邻两块压型金属板端部错位 6.0

压型金属板卷边板件最大波浪高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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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12.3.11

项 目 允许偏差

竖排板的墙板波纹线相对地面的垂直度 H/800,且不大于25.0

墙面
横排板的墙板波纹线与檐口的平行度 12.0

墙板包角板相对地面的垂直度 H/800,且不大于25.0

相邻两块压型金属板的下端错位 6.0

组合楼板中

压型钢板

压型金属板在钢梁上相邻列的错位△

15.00

注：L为屋面半坡或单坡长度；H为墙面高度。

12.4 固定支架安装

I 主 控 项 目

12.4.1 固定支架数量、间距应满足设计要求，紧固件固定应牢

固、可靠，与支承结构应密贴。

检查数量：按固定支架数抽查5且不得少于 20处。

检验方法：观察或用小锤敲击检查。

12.4.2 固定支架安装允许偏差应符合表12.4.2的规定。

检查数量：固定支架数抽查 5且不得少于20处。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及拉线、尺量。

表12.4.2 固定支架安装允许偏差

序号 项目 允许偏差 图 示

1

沿板长方

向，相邻固

定支架横向

偏差△

士2.0mm

固定支座

△

屋面板纵向固定支座基准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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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12.4.2

序号 项目 允许偏差 图 示

2

沿板宽方

向，相邻固

定支架纵向

偏差 △?

士5.0mm

支承结构

固定支座

△?

3

沿板宽方

向，相邻固

定支架横向

间 距 偏 差

△?

+3.0mm
-2.0mm

支承结构

固定支座

覆盖宽度+△?

4

相邻周定

支架高度偏

差△

±4.0mm

△

△

屋面板纵向固定支座高度基准线

5
固定支架

纵向倾角0?
士1.0°

θ?
屋面板固定支座高度基准线

6
固定支架横

向倾角0?
±1.0° 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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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 一 般 项 目

12.4.3 固定支架安装后应无松动、破损、变形，表面无杂物。

检查数量：按固定支架数抽查5且不得少于 20处。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

12.5 连接构造及节点

I 主 控 项 目

12.5.1 变形缝、屋脊、檐口、山墙、穿透构件、天窗周边、门窗洞

口、转角等部位的连接构造应满足设计要求并符合国家现行标准

规定。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验方法：观察和尺量检查。

12.5.2 压型金属板搭接部位、各连接节点部位应密封完整、连

续，防水满足设计要求。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和雨后或淋水检验。

Ⅱ 一 般 项 目
12.5.3 变形缝、屋脊、檐口、山墙、穿透构件、天窗周边、门窗洞

口、转角等连接部位表面应清洁干净，不应有施工残留物和污物。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

12.6 金属屋面系统

I 主 控 项 目

12.6.1 金属屋面系统防雨(雪)水渗漏及排水构造措施应满足设

计要求。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和雨后检验。

12.6.2 对于下列情况之一，金属屋面系统应按本标准附录C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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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进行抗风揭性能检测，检测结果应满足设计要求：
1 建筑结构安全等级为一级的金属屋面；

2 防水等级I、Ⅱ级的大型公共建(构)筑物金属屋面；
3 采用新材料、新板型或新构造的金属屋面；

4 设计文件提出检测要求的金属屋面。

检查数量：每金属屋面系统3组(个)试件。

检验方法：按本标准附录C执行。

Ⅱ 一 般 项 目

12.6.3 装配式金属屋面系统保温隔热、防水等材料及构造应满

足设计要求并符合国家现行标准的规定。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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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涂 装 工 程

13.1 一 般 规 定

13.1.1 本章可用于钢结构的油漆类防腐、金属热喷涂防腐、热浸

镀锌防腐和防火涂料涂装等工程的施工质量验收。

13.1.2 钢结构涂装工程可按钢结构制作或钢结构安装分项工程

检验批的划分原则划分成一个或若干个检验批。

13.1.3 钢结构普通防腐涂料涂装工程应在钢结构构件组装、预

拼装或钢结构安装工程检验批的施工质量验收合格后进行。钢结

构防火涂料涂装工程应在钢结构安装分项工程检验批和钢结构防

腐涂装检验批的施工质量验收合格后进行。

13.1.4 采用涂料防腐时，表面除锈处理后宜在 4h 内进行涂装，

采用金属热喷涂防腐时，钢结构表面处理与热喷涂施工的间隔时

间，晴天或湿度不大的气候条件下不应超过/12h,雨天、潮湿、有盐

雾的气候条件下不应超过2h。

13.1.5 采用防火防腐一体化体系(含防火防腐双功能涂料)时，

防腐涂装和防火涂装可以合并验收。

13.2 防腐涂料涂装

I 主 控 项 目

13.2.1 涂装前钢材表面除锈等级应满足设计要求并符合国家现

行标准的规定。处理后的钢材表面不应有焊渣、焊疤、灰尘、油污、

水和毛刺等。当设计无要求时，钢材表面除锈等级应符合表

13.2.1的规定。

检查数量：按构件数抽查10且同类构件不应少于 3件。

检验方法：用铲刀检查和用现行国家标准《涂覆涂料前钢材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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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处理 表面清洁度的目视评定 第1 部分：未涂覆过的钢材表

面和全面清除原有涂层后的钢材表面的锈蚀等级和处理等级》

GB/T 8923.1规定的图片对照观察检查。

表13.2.1 各种底漆或防锈漆要求最低的除锈等级

涂 料 品 种 除锈等级

油性酚醛、醇酸等底漆或防锈漆 St3

高氯化聚乙烯、氯化橡胶、氯磺化聚乙烯、环氧树脂、

聚氨酯等底漆或防锈漆
Sa2%

无机富锌、有机硅、过氯乙烯等底漆 Sa2%

13.2.2 当设计要求或施工单位首次采用某涂料和涂装工艺时，

应按本标准附录D的规定进行涂装工艺评定，评定结果应满足设

计要求并符合国家现行标准的要求。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验方法：检查涂装工艺评定报告。

13.2.3 防腐涂料、涂装遍数、涂装间隔、涂层厚度均应满足设计

文件、涂料产品标准的要求。当设计对涂层厚度无要求时，涂层干

漆膜总厚度：室外不应小于150μm,室内不应小于125μm。
检查数量：按照构件数抽查10且同类构件不应少于3件。

检验方法：用干漆膜测厚仪检查。每个构件检测5处，每处的

数值为3个相距 50mm 测点涂层干漆膜厚度的平均值。漆膜厚度

的允许偏差应为一25μm。

13.2.4 金属热喷涂涂层厚度应满足设计要求。

检查数量：平整的表面每10m2表面上的测量基准面数量不得

少于 3个，不规则的表面可适当增加基准面数量。

检验方法：按现行国家标准《热喷涂涂层厚度的无损测量方

法》GB/T 11374的有关规定执行。

13.2.5 金属热喷涂涂层结合强度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热喷

涂 金属和其他无机覆盖层 锌、铝及其合金》GB/T 9793的有关规定。

检查数量：每500m2检测数量不得少于1次，且总检测数量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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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少于3次。

检查方法：按现行国家标准《热喷涂 金属和其他无机覆盖

层 锌、铝及其合金》GB/T 9793 的有关规定执行。

13.2.6 当钢结构处于有腐蚀介质环境、外露或设计有要求时，应

进行涂层附着力测试。在检测范围内，当涂层完整程度达到 70%

以上时，涂层附着力可认定为质量合格。

检查数量：按构件数抽查1且不应少于 3件，每件测3处。

检验方法：按现行国家标准《漆膜附着力测定法》GB 1720 或

《色漆和清漆 漆膜的划格试验》GB/T 9286 执行。

Ⅱ 一 般 项目
13.2.7 涂层应均匀，无明显皱皮、流坠、针眼和气泡等。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

13.2.8 金属热喷涂涂层的外观应均匀一致，涂层不得有气孔、裸

露母材的斑点、附着不牢的金属熔融颗粒、裂纹或影响使用寿命的

其他缺陷。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

13.2.9 涂装完成后，构件的标志、标记和编号应清晰完整。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

13.3 连接部位涂装及涂层缺陷修补

I 主 控 项 目

13.3.1 在施工过程中，钢结构连接焊缝、紧固件及其连接节点的

构件涂层被损伤的部位，应编制专项涂装修补工艺方案，且应满足

设计和涂装工艺评定的要求。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验方法：检查专项涂装修补工艺方案、涂装工艺评定和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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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

13.3.2 钢结构工程连接焊缝或临时焊缝、补焊部位，涂装前应清

理焊渣、焊疤等污垢，钢材表面处理应满足设计要求。当设计无要

求时，宜采用人工打磨处理，除锈等级不低于 St3。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验方法：用现行国家标准《涂覆涂料前钢材表面处理 表面

清洁度的目视评定 第1部分：未涂覆过的钢材表面和全面清除

原有涂层后的钢材表面的锈蚀等级和处理等级》GB/T 8923.1 规

定的图片对照观察检查。

13.3.3 高强度螺栓连接部位，涂装前应按设计要求除锈、清理，

当设计无要求时，宜采用人工除锈、清理，除锈等级不低于 St3。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验方法：用现行国家标准《涂覆涂料前钢材表面处理 表面

清洁度的目视评定 第1部分：未涂覆过的钢材表面和全面清除

原有涂层后的钢材表面的锈蚀等级和处理等级》GB/T 8923.1 规

定的图片对照观察检查。

13.3.4 构件涂层受损伤部位，修补前应清除已失效和损伤的涂

层材料，根据损伤程度按照专项修补工艺进行涂层缺陷修补，修补

后涂层质量应满足设计要求并符合本标准的规定。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验方法：漆膜测厚仪和观察检查。

Ⅱ 一 般 项 目
13.3.5 钢结构工程连接焊缝、紧固件及其连接节点，以及施工过

程中构件涂层被损伤的部位，涂装或修补后的涂层外观质量应满

足设计要求并符合本标准的规定。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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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 防火涂料涂装

I 主 控 项 目

13.4.1 防火涂料涂装前，钢材表面防腐涂装质量应满足设计要

求并符合本标准的规定。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验方法：检查防腐涂装验收记录。

13.4.2 防火涂料粘结强度、抗压强度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钢结

构防火涂料》GB 14907 的规定。

检查数量：每使用100t 或不足100t薄涂型防火涂料应抽检

一次粘结强度；每使用500t或不足500t 厚涂型防火涂料应抽检

一次粘结强度和抗压强度。

检验方法：检查复检报告。

13.4.3 膨胀型(超薄型、薄涂型)防火涂料、厚涂型防火涂料的涂

层厚度及隔热性能应满足国家现行标准有关耐火极限的要求，且

不应小于一200μm。当采用厚涂型防火涂料涂装时，80?以上
涂层面积应满足国家现行标准有关耐火极限的要求，且最薄处厚

度不应低于设计要求的85??

检查数量：按照构件数抽查10且同类构件不应少于3件。

检验方法：膨胀型(超薄型、薄涂型)防火涂料采用涂层厚度测

量仪，涂层厚度允许偏差应为一5??厚涂型防火涂料的涂层厚度

采用本标准附录E的方法检测。

13.4.4 超薄型防火涂料涂层表面不应出现裂纹；薄涂型防火涂

料涂层表面裂纹宽度不应大于 0.5mm;厚涂型防火涂料涂层表面

裂纹宽度不应大于1.0mm。

检查数量：按同类构件数抽查10且均不应少于3件。

检验方法：观察和用尺量检查。

Ⅱ 一 般 项 目

13.4.5 防火涂料涂装基层不应有油污、灰尘和泥砂等污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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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

13.4.6 防火涂料不应有误涂、漏涂，涂层应闭合，无脱层、空鼓、

明显凹陷、粉化松散和浮浆、乳突等缺陷。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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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钢结构分部竣工验收

14.0.1 钢结构作为主体结构之一应按子分部工程竣工验收；当

主体结构均为钢结构时应按分部工程竣工验收。大型钢结构工程

可划分成若干个子分部工程进行竣工验收。

14.0.2 钢结构分部工程有关安全及功能的检验和见证检测项目

应按本标准附录F执行。

14.0.3 钢结构分部工程有关观感质量检验应按本标准附录G

执行。

14.0.4 钢结构分部工程合格质量标准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各分项工程质量均应符合合格质量标准；

2 质量控制资料和文件应完整；

3 有关安全及功能的检验和见证检测结果应满足本标准相

应合格质量标准的要求；

4 有关观感质量应满足本标准相应合格质量标准的要求。

14.0.5 钢结构分部工程竣工验收时，应提供下列文件和记录：

1 钢结构工程竣工图纸及相关设计文件；

2 施工现场质量管理检查记录；

3 有关安全及功能的检验和见证检测项目检查记录；

4 有关观感质量检验项目检查记录；

5 分部工程所含各分项工程质量验收记录；

6 分项工程所含各检验批质量验收记录；

7 强制性条文检验项目检查记录及证明文件；

8 隐蔽工程检验项目检查验收记录；

9 原材料、成品质量合格证明文件，中文产品标志及性能检

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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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不合格项的处理记录及验收记录；

11 重大质量、技术问题实施方案及验收记录；

12 其他有关文件和记录。

14.0.6 钢结构工程质量验收记录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施工现场质量管理检查记录可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工程

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GB 50300的规定进行；

2 分项工程检验批质量验收记录可按本标准附录H 中表

H.0.1～表 H.0.15 进行；

3 分项工程验收记录可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工程施工质量

验收统一标准》GB 50300的有关规定执行；

4 分部(子分部)工程验收记录可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工程

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GB 50300的有关规定执行。

14.0.7 钢结构工程计量应以设计单位出具的或由设计单位确认

的钢结构施工详图及设计变更等设计文件为依据。钢结构工程计

量方法应遵守合同文件的规定，当合同文件没有明确规定时，可执

行本标准附录J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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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钢材复验检测项目与检测方法

A.0.1 钢材质量合格验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全数检查钢材的质量合格证明文件、中文标志及检验报告

等，检查钢材的品种、规格、性能等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的规定并

满足设计要求。

2 对属于下列情况之一的钢材，应进行抽样复验，其复验结

果应符合国家现行产品标准的规定并满足设计要求。

1)结构安全等级为一级的重要建筑主体结构用钢材；

2)结构安全等级为二级的一般建筑，当其结构跨度大于

60m或高度大于100m时或承受动力荷载需要验算疲劳

的主体结构用钢材；

3)板厚不小于40mm,且设计有 Z向性能要求的厚板；

4)强度等级大于或等于 420MPa高强度钢材；

5)进口钢材、混批钢材或质量证明文件不齐全的钢材；

6)设计文件或合同文件要求复验的钢材。

A.0.2 钢材复验检验批量标准值是根据同批钢材量确定的，同

批钢材应由同一牌号、同一质量等级、同一规格、同一交货条件的

钢材组成。检验批量标准值可按表 A.0.2 采用。

表 A.0.2 钢材复验检验批量标准值(t)

同批钢材量 检验批量标准值

≤500 180

501～900 240

901～1500 300

1501～3000 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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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A.0.2

同批钢材量 检验批量标准值

3001～5400 420

5401～9000 500

>9000 600

注：同一规格可参照板厚度分组：≤16mm;>16mm,≤40mm;>40mm,≤63mm;

>63mm,≤80mm;>80mm,≤100mm;>100mm。

A.0.3 根据建筑结构的重要性及钢材品种不同，对检验批量标准

值进行修正，检验批量值取10的整数倍。修正系数可按表 A.0.3

采用。
表 A.0.3 钢材复验检验批量修正系数

项 日 修正系数

1.建筑结构安全等级一级，且设计使用年限100年重要建筑用

钢材；

2.强度等级大于或等于420MPa高强度钢材

0.85

获得认证且连续首三批均检验合格的钢材产品 2.00

其他情况 1.00

注：修正系数为2.00的钢材产品，当检验出现不合格时，应按照修正系数1.00重

新确定检验批量。

A.0.4 钢材的复验项目应满足设计文件的要求，当设计文件无

要求时可按表 A.0.4执行。

表 A.0.4 每个检验批复验项目及取样数量

序号 复验项目 取样数量 适用标准编号 备 注

1
屈服强度、抗拉

强度、伸长率
1

GB/T 2975、

GB/T 228.1
承重结构采用的钢材

2 冷弯性能 3 GB/T 232
焊接承重结构和弯曲

成型构件采用的钢材

3 冲击韧性 3
GB/T 2975、

GB/T 229

需要验算疲劳的承

重结构采用的钢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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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A.0.4

序号 复验项目 取样数量 适用标准编号 备注

4
厚度方向断面

收缩率
3 GB/T 5313

焊接承重结构采用

的Z向钢

5 化学成分 1

GB/T 20065、

GB/T 223 系列标准、

GB/T 4336、

GB/T 20125

焊接结构采用的钢

材保证项目：P、S、C

(CEV);非焊接结构采

用的钢材保证项目：

P、s
6 其他 由设计提出要求

A.0.5 铸钢件检验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铸钢件的检验，应按同一类型构件、同一炉浇注、同一热处

理方法划分为一个检验批；
2 厂家在按批浇铸过程中应连体铸出试样坯，经同炉热处理

后加工成试件两组，其中一组用于出厂检验，另一组随铸钢产品进
场进行见证复验。

铸钢件按批进行检验，每批取1个化学成分试件、1个拉伸试

件和3个冲击韧性试件(设计要求时)。

检验项目和检验方法按本标准表 A.0.4执行。

A.0.6 拉索、拉杆、锚具复验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对应于同一炉批号原材料，按同一轧制工艺及热处理制作

的同一规格拉杆或拉索为一批；

2 组装数量以不超过50套件的锚具和索杆为1个检验批。

每个检验批抽3个试件按其产品标准的要求进行拉伸检验。

检验项目和检验方法按本标准表 A.0.4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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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紧固件连接工程检验项目

B.0.1 螺栓实物最小载荷检验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测定螺栓实物的抗拉强度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紧固件机

械性能 螺栓、螺钉和螺柱》GB/T 3098.1的规定；

2 检验方法应采用专用卡具将螺栓实物置于拉力试验机上

进行拉力试验，为避免试件承受横向载荷，试验机的夹具应能自动

调正中心，试验时夹头张拉的移动速度不应超过25mm/min;

3 螺栓实物的抗拉强度应按螺纹应力截面积(A?)计算确

定，其取值应按现行国家标准《紧固件机械性能 螺栓、螺钉和螺

柱》GB/T 3098.1的规定取值；

4 进行试验时，承受拉力载荷的末旋合的螺纹长度应为6倍

以上螺距，当试验拉力达到现行国家标准《紧固件机械性能 螺栓、

螺钉和螺柱》GB/T 3098.1中规定的最小拉力载荷(A。·ob)(o,为抗

拉强度)时不得断裂。当超过最小拉力载荷直至拉断时，断裂位置

应发生在杆部或螺纹部分，而不应发生在螺头与杆部的交接处。

B.0.2 扭剪型高强度螺栓紧固轴力复验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复验用的螺栓应在施工现场待安装的螺栓批中随机抽取，

每批应抽取 8套连接副进行复验；

2 检验方法和结果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钢结构用扭剪型高

强度螺栓连接副》GB/T 3632 的规定，连接副的紧固轴力平均值

及标准偏差应符合表B.0.2 的规定。

表 B.0.2 扭剪型高强度螺栓紧固轴力平均值和标准偏差(kN)

螺栓公称直径(mm) M16 M20 M22 M24 M27 M30

紧固轴力的平均值p 100～121 155～187 190～231 225～270 290～351 355～430
标准偏差op ≤10.0 ≤15.4 ≤19.0 ≤22.5 ≤29.0 ≤35.4

注：每套连接副只做一次试验，不得重复使用。试验时垫圈发生转动，试验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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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0.3 扭剪型高强度螺栓终拧质量检验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扭剪型高强度螺栓终拧检查以目测螺栓尾部梅花头拧断

为合格；

2 对于不能用专用扳手拧紧的扭剪型高强度螺栓按大六角

头高强度螺栓规定进行终拧质量检查。

B.0.4 高强度大六角头螺栓连接副扭矩系数复验应符合下列

规定：

1 复验用的螺栓应在施工现场待安装的螺栓批中随机抽取，

每批应抽取 8套连接副进行复验；

2 检验方法和结果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钢结构用高强度大

六角头螺栓、大六角螺母、垫圈技术条件》GB/T 1231 的规定。高

强度大六角头螺栓的扭矩系数平均值及标准偏差应符合表 B.0.4

的规定。

表 B.0.4 高强度大六角头螺栓连接副扭矩

系数平均值和标准偏差值

连接副表面状态
扭矩系数

平均值

扭矩系数

标准偏差

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钢结构用高强度大

六角头螺栓、大六角螺母、垫圈技术条件》

GB/T 1231的规定

0.11～0.15 ≤0.0100

注：每套连接副只做一次试验，不得重复使用。试验时垫圈发生转动，试验无效。

B.0.5 高强度大六角头螺栓采用扭矩法施工时，其终拧质量检

查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用小锤(约0.3kg)敲击螺母对高强度螺栓进行普查是否

有漏拧。

2 终拧扭矩应按节点数抽查10且不应少于10个节点。

对于每个被抽查的节点应按螺栓数抽查 10且不少于 2 个

螺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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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检查时先在螺杆端面和螺母上划一直线，然后将螺母拧松

60°后，再用扭矩扳手重新拧紧，使两线重合，测得此时的扭矩应在

0.9T～1.1 Tch范围内，其中 Tch应按下式计算：

Tch=KPd (B.0.5)

式中：Td——高强度螺栓检查扭矩(N·m);

P——高强度螺栓预拉力设计值(kN)。

4 如果发现有不符合规定的(不合格者),应再扩大一倍检

查。如仍有不合格者，则整个节点的高强度螺栓应重新施拧。

5 扭矩检查宜在螺栓终拧1h后，48h 之前完成，检查用的扭

矩扳手其相对误差应为±3??

B.0.6 高强度大六角头螺栓采用转角法施工时，其终拧质量检

查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普查初拧后在螺母与相对位置所画的终拧起始线和终止

线之间所夹的角度应达到规定值；

2 终拧转角应按节点数抽查10且不应少于 10个节点，

对于每个被抽查的节点应按螺栓数抽查 10且不应少于 2个

螺栓；

3 在螺杆端面(或垫圈)和螺母相对位置画线，然后全部卸松

螺母，再按规定的初拧扭矩和终拧角度重新拧紧螺栓，测量终止线

与原终止线画线间的夹角，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钢结构高强度螺

栓连接技术规程》JGJ 82 的要求，误差在±30°以内者为合格；

4 如果发现有不符合规定的，应再扩大一倍检查，如仍有不

合格者，则整个节点的高强度螺栓应重新施拧；

5 转角检查宜在螺栓终拧1h 以后，48h 内完成。

B.0.7 高强度螺栓连接摩擦面的抗滑移系数检验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检验批可按分部工程(子分部工程)所含高强度螺栓用量

划分：每5万个高强度螺栓用量的钢结构为一批，不足 5万个高强

度螺栓用量的钢结构视为一批。选用两种及两种以上表面处理

(含有涂层摩擦面)工艺时，每种处理工艺均需检验抗滑移系数，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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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3组试件。

2 抗滑移系数试验应采用双摩擦面的二栓拼接的拉力试件

(图 B.0.7)。试件与所代表的钢结构构件应为同一材质、同批制

作、采用同一摩擦面处理工艺和具有相同的表面状态(含有涂层),

在同一环境条件下存放，并应用同批同一性能等级的高强度螺栓

连接副。

d?

申·一4
b/2

L

L? 2d 3d? 2d 2d 3d? 2d? L?

图 B.0.7 抗滑移系数试件的形式和尺寸

L为试件总长度；L?为试验机夹紧长度

注：2t?≥t?。

试件钢板的厚度t?、t?应考虑在摩擦面滑移之前，试件钢板的

净截面始终处于弹性状态；宽度b可参照表 B.0.7 的规定取值，

L?应根据试验机夹具的要求确定。

表 B.0.7 试件板的宽度(mm)

螺栓直径d 16 20 22 24 27 30

板宽b 100 100 105 110 120 120

3 试验用的试验机误差应在1??内。试验用的贴有电阻

片的高强度螺栓、压力传感器和电阻应变仪应在试验前用试验机

进行标定，其误差应在 2??内。

4 紧固高强度螺栓应分初拧、终拧。初拧应达到螺栓预拉力

标准值的50??右。终拧后，每个螺栓的预拉力值应在 0.95P～

1.05P(P为高强度螺栓设计预拉力值)范围内。

5 加荷时，应先加10??抗滑移设计荷载值，停1min后，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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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稳加荷，加荷速度为 3kN/s～5kN/s,直拉至滑动破坏，测得滑

移荷载 Nv。

抗滑移系数μ应根据试验所测得的滑移荷载N、和螺栓预拉
力P的实测值，按下式计算。“· (B.0.7)

式中：Ny———由试验测得的滑移荷载(kN);

n——摩擦面面数，取 n?=2;

∑P—试件滑移一侧高强度螺栓预拉力实测值之和(kN);

m——试件一侧螺栓数量，取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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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C 金属屋面系统抗风揭性能检测方法

C.0.1 金属屋面系统抗风揭性能检测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金属屋面系统应包括金属屋面板、底板、支座、保温层、檩

条、支架、紧固件等。

2 金属屋面系统抗风揭性能检测应采用实验室模拟静态、动

态压力加载法。

3 对于强(台)风地区(基本风压≥0.5kN/m2)的金属屋面和

设计要求进行动态风载检测的建筑金属屋面应采用动态风载

检测。

4 金属屋面系统抗风揭性能检测应选取金属屋面中具有代

表性的典型部位进行检测，被检测屋面系统中的材料、构件加工、

安装施工质量等应与实际工程情况一致，并应满足设计要求并符

合和相应技术标准的规定。

5 金属屋面典型部位的风荷载标准值ws应由设计单位给

出，检测单位应根据设计单位给出的风荷载标准值w.进行检测。

C.0.2 金属屋面静态压力抗风揭检测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检测装置应由测试平台、风源供给系统、压力容器、测量系

统及试件系统组成，测试平台的尺寸应为：长度L≥7320mm,宽度

B≥3660mm,高度 H≥1200mm,检测装置的构成如图C.0.2

所示。

2 检测装置应满足构件设计受力条件及支撑方式的要求，测

试平台结构应具有足够的强度、刚度和整体稳定性能。

3 压力测量系统最大允许误差应为示值的±1??不大于

0.1kPa,位移测量系统最大允许测量误差不应大于满量程的

0.25使用前应经过校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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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C.0.2 抗风揭性能检测装置示意

1—测试平台；2—压力容器；3—试件系统；4—檩条；5一进风口挡板；

6—位移计；7—固定夹具；8—木方；9—密封环垫；10—压力控制装置；

11—供风设备；12—压力计

4 检测步骤应符合下列规定：

1)从0开始，以0.07kPa/s.加载速度加压到0.7kPa;

2)加载至规定压力等级并保持该压力时间 60s,检查试件

是否出现破坏或失效；

3)排除空气卸压回到零位，检查试件是否出现破坏或失效；

4)重复上述步骤，以每级 0.7kPa逐级递增作为下一个

压力等级，每个压力等级应保持该压力60s,然后排除

空气卸压回到零位，再次检查试件是否出现破坏或

失效；

5)重复测试程序直到试件出现破坏或失效，停止试验并记

录破坏前一级压力值。

5 出现以下情况之一应判定为试件的破坏或失效，破坏或失

效的前一级压力值应为抗风揭压力值w。

1)试件不能保持整体完整，板面出现破裂、裂开、裂纹、断裂

一级鉴定固定件的脱落；

2)板面撕裂或掀起及板面连接破坏；

3)固定部位出现脱落、分离或松动；

4)固定件出现断裂、分离或破坏；

5)试件出现影响使用功能的破坏或失效(如影响使用功能

的永久变形等);

6)设计规定的其他破坏或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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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检测结果的合格判定应符合下列规定：

K-w./w,≥2.0 (C.0.2)

式中：K——抗风揭系数；

wu——抗风揭压力值；

ws——风荷载标准值。
C.0.3 金属屋面动态压力抗风揭检测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动态风荷载检测装置应由试验箱体、风压提供装置、控制设

备及测量装置组成(图C.0.3-1)。试验箱体不小于3.5m×7.0m,应

能承受至少 20kPa的压差。

8 9
1

7
2

3

4、
5

6
4 5

6

图C.0.3-1 动态风荷载检测装置示意

1—上部压力箱；2—试件及安装框架；3—下部压力箱；4—压力测量装置；

5—压力控制装置；6—供风设备；7—位移测量装置；

8—集流罩；9—观察窗

2 差压传感器精度应达到示值的1测量响应速度应满足

波动加压测量的要求，位移计的精度应达到满量程的0.25??

3 动态风荷载应取1.4倍风荷载标准值，即 wa=1.4ws。

4 检测步骤应符合下列规定：

1)对试件下部压力箱施加稳定正压，同时向上部压力箱施

加波动的负压，待下部箱体压力稳定，且上部箱体波动压

力达到对应值后，开始记录波动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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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波动负压范围应为负压最大值乘以其对应阶段的比例系

数，波动负压范围和波动次数应符合表C.0.3 的规定。

表C.0.3 波动加压顺序

第一阶段
加压顺序 1 2 3 4 5 6 7 8

加压比例

wa(%)

0～

12.5

0～

25.0

0～

37.5

0～

50.0

12.5～

25.0

12.5～

37.5
12.5~
50.0

25.0～

50.0

循环次数 400 700 200 50 400 400 25 25

第二阶段
加压顺序 1 2 3 4 5 6 7 8

加压比例

wa(%)
0

0～

31.2

0～

46.9
0～

62.5
0

15.6～

46.9

15.6～
62.5

31.2～

62.5

循环次数 0 500 150 50 0 350 25 25

第三阶段
加压顺序 1 2 3 4 5 -6 7 8

加压比例

wa(%)
0

0~
37.5

0～

56.2

0～

75.0
0

18.8～

56.2

18.8～

75.0

37.5～

75.0

循环次数 0 250 150 50 0 300 25 25

第四阶段
加压顺序 1 2 3 4 5 6 7 8

加压比例

wa(%)
0

0～

43.8

0～

65.6

0～

87.5
0

21.9～

65.6

21.9～

87.5

43.8～

87.5

循环次数 0 250 100 50 0 50 25 25

第五阶段
加压顺序 1 2 3 4 5 6 7 8

加压比例

wa(%)
0

0～

50.0

0～

75.0

0～

100.0
0 0

25.0～
100.0

50.0～

100.0

循环次数 0 200 100 50 0 0 25 25

3)波动压力差周期为10s±2s,如图C.0.3-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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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差(Pa)
时间(s)

3s~5s≥2s,3s~5s
10s±2s

图C.0.3-2 一个周期波动压力示意

5 动态风荷载检测一个周期次数为5000次，检测不应小于

一个周期。出现以下情况之一应判定为试件的破坏或失效：

1)试件与安装框架的连接部分发生松动和脱离；

2)面板与支承体系的连接发生失效；

3)试件面板产生裂纹和分离；

4)其他部件发生断裂、分离以及任何贯穿性开口；

5)设计规定的其他破坏或失效。

6 检测结果的合格判定应符合下列规定：

1)动态风荷载检测结束，试件未失效；

2)继续进行静态风荷载检测至其破坏失效，且应满足下式

要求：

K=wu/w.≥1.6 (C.0.3)

式中：K——抗风揭系数；

wu——抗风揭压力值；

Ww?——风荷载标准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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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D 防腐涂装工艺评定

D.0.1 试件和涂料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钢板试件尺寸可为长1000mm、宽500mm,试件应平整且

没有变形。

2 试件所使用的涂料信息和作用可按表 D.0.1 的格式进行

记录。
表 D.0.1 涂料信息

产品名称及作用 颜色 固化剂批号 基料批号 稀释剂比例(%)

D.0.2 涂装环境和评定条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涂装时环境信息可按表D.0.2的格式进行记录。

表 D.0.2 涂装环境信息

项目 时间 干湿
环境

温度

相对

湿度

试件

温度

露点

温度
晴天 多云阴天 雨 风力

底漆

中间封闭漆

面漆

2 出现下列情况之一时，不宜进行油漆类涂装工艺评定：

1)环境温度低于5℃或高于38℃;

2)相对湿度大于 85钢材表面温度低于露点以上3℃;

3)室外涂漆，有雾、霜，下雨，下雪，大风；

4)试样受潮及该状态将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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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试样有油、水和异物存在；

6)超过规定的涂装间隔和使用涂料超过了规定的使用时间；

7)涂料在未稀释、混合、搅拌前发现涂料有异常；

8)钢材表面未处理或未达到规定的标准要求。

D.0.3 试件钢板涂装前表面处理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气割、剪切、机加工后的自由边锐角均应打磨至2mm 的

圆角；

2 钢材表面应无可见的油脂和油污；

3 钢材表面外观质量、除锈等级应满足设计要求并符合本标

准的规定，钢材表面粗糙度宜控制在40pm～80μm。
D.0.4 涂装作业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涂装工艺参数应按照涂料产品说明书的要求选用。

2 钢材表面除锈后，不同涂层间间隔时间应按照产品说明书

的要求确定，且应满足下列要求：

1)采用涂料防腐时，表面除锈处理后宜在 4h 之内进行

涂装；

2)采用金属热喷涂防腐时，钢结构表面处理与热喷涂施工的

间隔时间，晴天或湿度不大的气候条件下不应超过12h,雨

天、潮湿、有盐雾的气候条件下不应超过2h。

涂装作业信息可按表 D.0.4-1 和表 D.0.4-2 的格式进行

记录。
表 D.0.4-1 涂装作业信息(一)

喷涂方法 油漆混合方法 喷涂状况

无气 有气 辊涂 刷涂 机械 人工 泵型号 压缩比 输出压力

表 D.0.4-2 涂装作业信息(二)

涂刷道数 间隔时间 涂层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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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0.5 涂层外观质量评定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涂层表面应平整、颜色均匀一致，不应有明显的缺陷。

2 每道油漆类涂层应检查表面缺陷，检查结果可按表 D.0.5

的格式进行记录。

表 D.0.5 油漆类涂层表面缺陷检查记录

缺陷名称 缺 陷 现 象 检查记录

颜色游离
涂料中混合数种颜料比重轻者上浮

使表面形成不规则的斑点

白化 涂膜发白成混浊状

刷痕 随着毛刷刷行方向留下凹凸刷痕

吐色 底层漆颜色为上层溶化渗透出面漆

剥离 上层涂料溶剂浸透底漆产生剥离现象

针孔 涂面有针状小孔

橘子皮 涂面橘子皮状凸四

起泡 混入涂料中的空气留在涂膜中形成气泡

皱纹 涂面产生皱纹状的收缩

干燥不良 超过规定时间涂膜仍未干燥

回黏 已干的涂膜再呈现黏性的现象

其他

3 金属热喷涂涂层的外观应均匀一致，涂层不得有气孔、裸

露母材的斑点、附着不牢的金属熔融颗粒、裂纹或影响使用寿命的

其他缺陷。

D.0.6 涂层厚度评定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每个试板面检测5处，每处将间隔5cm 的三个点的平均

值作为该处的漆膜厚度，可按表D.0.6 的格式进行记录。

2 5处的总平均值不得低于设计值的90且最低值不得低

于设计值的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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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D.0.6 涂层厚度记录

设计

要求

测点1 测点2 测点3 测点4 测点5

单个 平均 单个 平均 单个 平均 单个 平均 单个 平均
总平均值

D.0.7 涂层性能评定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油漆类涂层附着力测试应执行现行国家标准《色漆和清漆

拉开法附着力试验》GB/T 5210 或《色漆和清漆 漆膜的划格试

验》GB/T 9286 的规定，测试结果应符合下列规定：

1)涂层与钢材的附着力不应低于5MPa(拉开法)或不低于

1级(划格法);

2)各道涂层之间的附着力不应低于 3MPa(拉开法)或不低

于1级(划格法);

3)用于外露钢结构时，各道涂层之间的附着力不应低于

5MPa(拉开法)或不低于1级(划格法)。

2 金属热喷涂涂层结合强度应执行现行国家标准《热喷涂

金属和其他无机覆盖层 锌、铝及其合金》GB/T 9793 的有关规

定，测试结果应满足设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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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E 厚涂型防火涂料涂层厚度测定方法

E.0.1 测针与测试图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测针(厚度测量仪)由针杆和可滑动的圆盘组成，圆盘始终

保持与针杆垂直，并在其上装有固定装置，圆盘直径不大于

30mm,以保证完全接触被测试件的表面。如果厚度测量仪不易

插入测试材料中，也可使用其他适宜的方法测试。

2 测试时，将测厚探针(图 E.0.1)垂直插入防火涂层直至钢

基材表面上，记录标尺读数。

8889888名8
2100-

3 4

钢基材

图 E.0.1 测厚度示意

1—标尺；2—刻度；3—测针；4—防火层

E.0.2 测点选定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楼板和防火墙的防火涂层厚度测定，可选两相邻纵、横轴

线相交中的面积为一个单元，在其对角线上，按每米长度选一点进

行测试。

2 全钢框架结构的梁和柱的防火涂层厚度测定，在构件长度

内每隔3m取一截面，按图E.0.2所示位置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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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4

1 3 3 1- 3

2
2 2

I字梁 I形柱 方形柱

图 E.0.2 测点示意

3 桁架结构，上弦和下弦按第 2 条的规定每隔3m取一截面

检测，其他腹杆每根取一截面检测。

E.0.3 对于楼板和墙面，在所选择的面积中，至少测出 5个点；

对于梁和柱在所选择的位置中，分别测出6个和 8个点。分别计

算出这些测量结果的平均值，精确到0.5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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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F 钢结构工程有关安全及功能

的检验和见证检测项目

表F 钢结构分部(子分部)工程安全及功能的检验和见证检测项目

项次 项 目 基本要求
检验方法

及要求

1

见证

取样

送样

检测

钢材复验

焊材复验

高强度螺栓连接副复验

摩擦面抗滑移系数试验

金属屋面系统抗风能力试验

1.由监理工程师或

业主方代表见证取样

送样；

2.由满足相应要求

的检测机构进行检测

并出具检测报告

见附录 A

第4.6.2条

见附录B

见附录B

见附录C

2

焊缝

无损

探伤

检测

施工单位自检

由施工单位具有相

应要求的检测人员或

由其委托的具有相应

要求的检测机构进行

检测

第5.2.4条

第三方监检

由业主或其代表委

托的具有相应要求的

独立第三方检测机构

进行检测并出具检测

报告

一级焊缝按

不少于被检测

焊 缝 处 数 的

20抽检；二

级焊缝按不少

于被检测焊缝

处 数 的 5%

抽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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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F

项次 项 目 基本要求
检验方法

及要求

3
现场

见证

检测

焊缝外观质量

焊缝尺寸

高强度螺栓

终拧质量

大六角头型

扭剪型

基础和支座

安装

单层、多高层

空间结构

钢材表面处理

涂料附着力

防腐涂层厚度

防火涂层厚度

主要构件

安装精度

柱

梁与桁架

主体结构

整体尺寸

单层、多高层

空间结构

1.由监理工程师或

业主方代表指定抽样

样本，见证检测过程；
2.由施工单位质检

人员或由其委托的检

测机构进行检测

第5.2.7条

第5.2.8条

第 6.3.3 条

第 6.3.4条

第10.2.1条

第11.2.1条

第13.2.1条

第13.2.6条

第13.2.3 条

第13.4.3条

第10.3.4条

第10.4.2条

第10.9.1条

第11.3.1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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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G 钢结构工程有关观感质量检查项目

表G 钢结构分部(子分部)工程观感质量检查项目

项次 项目 抽检数量 检验方法及要求 备注

1
防腐、防火

涂层表面
随机抽查3个轴线结构构件

第13.2.7条、

第13.2.8条

2 防火涂层表面 随机抽查3个轴线结构构件
第13.4.4条、

第13.4.6条

3 压型金属板表面
随机抽查3个轴线间

压型金属板表面
第12.3.9条

4
钢平台、钢梯、

钢栏杆
随机抽查10%

连接牢固，无明显

外观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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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H 钢结构分项工程检验批

质量验收记录表

钢结构分项工程检验批质量验收应按表H.0.1～表H.0.15进

行记录。

表 H.0.1 钢结构(钢构件焊接)分项工程检验批质量验收记录

编号：

单位(子单位)

工程名称

分部(子分部)

工程名称

分项工程

名称

施工单位 [项目负责人 检验批容量

分包单位
分包单位项目

负责人
检验批部位

施工依据 验收依据

验收项目
设计要求及

标准规定

最小/实际

抽样数量
检查记录

检查

结果

1 焊接材料进场 第4.6.1条

主控项目
2 焊接材料复验 第4.6.2条

3 材料匹配 第5.2.1条

4 焊工证书 第5.2.2条

5 焊接工艺评定 第5.2.3条

6 内部缺陷
第5.2.4条、

第5.2.5条

7 组合焊缝尺寸 第5.2.6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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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H.0.1

般项目
验收项目

设计要求及

标准规定

最小/实际

抽样数量
检查记录

检查

结果

1 焊接材料进场 第 4.6.5条

2 预热或后热处理 第5.2.9条

3 焊缝外观质量 第5.2.7条

4 焊缝外观尺寸偏差 第5.2.8条

施工单位

检查结果

专业工长：

项目专业质量检查员：

年 月 日

监理单位

验收结论

专业监理工程师：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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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H.0.2 钢结构(焊钉焊接)分项工程检验批质量验收记录

编号：

单位(子单位)

工程名称

分部(子分部)

工程名称

分项工程

名称

施工单位 项目负责人 检验批容量

分包单位
分包单位项目

负责人
检验批部位

施工依据 验收依据

主控项目
验收项目

设计要求及

标准规定

最小/实际

抽样数量
检查记录

检查

结果

1 焊接材料复验 第 4.6.2条

2 焊接工艺评定 第5.3.1条

3 焊后弯曲试验 第5.3.2条

般项目
1 焊钉和瓷环尺寸 第 4.6.3条

2 焊钉材料进场 第4.6.4条

3 焊缝外观质量 第5.3.3条

施工单位

检查结果
专业工长：

项目专业质量检查员：

年 月 日

监理单位

验收结论

专业监理工程师：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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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H.0.3 钢结构(普通紧固件连接)分项工程检验批质量验收记录

编号：

单位(子单位)

工程名称

分部(子分部)

工程名称

分项工程

名称

施工单位 项目负责人 检验批容量

分包单位
分包单位项目

负责人
检验批部位

施工依据 验收依据

主控项目
验收项目

设计要求及

标准规定

最小/实际

抽样数量
检查记录

检查

结果

1 成品进场 第4.7.1条

2 螺栓实物复验 第6.2.1条

3 匹配及间距 第6.2.2条

般项目
1 螺栓紧固 第6.2.3条

2 外观质量 第 6.2.4条

施工单位

检查结果
专业工长：

项目专业质量检查员：

年 月 日

监理单位

验收结论

专业监理工程师：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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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H.0.4 钢结构(高强度螺栓连接)分项工程检验批质量验收记录

编号：

单位(子单位)

工程名称

分部(子分部)

工程名称

分项工程

名称

施工单位 项目负责人 检验批容量

分包单位
分包单位项目

负责人
检验批部位

施工依据 验收依据

验收项目
设计要求及

标准规定

最小/实际

抽样数量
检查记录

检查

结果

主控项目
1 成品进场 第 4.7.1条

2
扭矩系数或

轴力复验
第 4.7.2条

3 抗滑移系数试验
第6.3.1条、

第6.3.2条

4 终拧扭矩
第6.3.3条、

第6.3.4条

1 成品包装 第 4.7.5条

2 表面硬度检验 第4.7.6条

般项目
3 镀层厚度 第 4.7.4条

4 初拧、终拧扭矩 第 6.3.5条

5 连接外观质量 第 6.3.6条

6 摩擦面外观 第6.3.7条

7 扩孔 第 6.3.8条

施工单位

检查结果

专业工长：

项目专业质量检查员：

年 月 日

监理单位

验收结论 专业监理工程师：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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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H.0.5 钢结构(零件及部件加工)分项工程

检验批质量验收记录

编号：

单位(子单位)

工程名称

分部(子分部)

工程名称

分项工程

名称

施工单位 项目负责人 检验批容量

分包单位
分包单位项目

负责人
检验批部位

施工依据 验收依据

验收项目
设计要求及

标准规定

最小/实际

抽样数量
检查记录

检查

结果

1 材料进场

第4.2.1条、

第 4.3.1条、

第4.4.1条

主控项目
2 钢材复验

第4.2.2条、

第4.3.2条、

第4.4.2条

3 切面质量 第7.2.1条

4 矫正和成型
第7.3.1条、

第7.3.2条

5 边缘加工 第7.4.1条

6
螺栓球、焊接球

加工

第7.5.1条、

第7.5.4条

7 制孔 第 7.7.1条

8 节点探伤 第 7.6.1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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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H.0.5

般项目

验收项目
设计要求及

标准规定

最小/实际

抽样数量
检查记录

检查

结果

1 材料规格尺寸

第4.2.3条、

第 4.3.4条、

第4.4.3条

2 钢材表面质量

第4.2.5条、

第4.3.5条、

第4.4.4条、

第4.4.5条、

第7.6.2条、

第7.6.6条

3 切割精度
第7.2.2条、

第7.2.3条

4 矫正质量

第7.3.3条、

第7.3.4条、

第 7.3.5条、

第7,3.6条、

第7.3.7条、

第7.6.5条

5 边缘加工精度

第7.4.2条、

第7.4.3条、

第7.4.4条

6
螺栓球、焊接球

加工精度

第7.5.7条、

第7.5.9条

7 管件加工精度 第 7.2.4条

8 制孔精度
第7.6.3条、

第7.7.2条

施工单位

检查结果

专业工长：

项目专业质量检查员：

年 月 日

监理单位

验收结论
专业监理工程师：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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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H.0.6 钢结构(构件组装)分项工程检验批质量验收记录

编号：

单位(子单位)

工程名称

分部(子分部)

工程名称

分项工程

名称

施工单位 项目负责人 检验批容量

分包单位
分包单位项目

负责人
检验批部位

施工依据 验收依据

主控项目
验收项目

设计要求及

标准规定

最小/实际

抽样数量
检查记录

检查

结果

1 拼接对接焊缝 第8.2.1条 1

2 吊车梁(桁架) 第 8.3.1条

3 端部铣平精度 第8.4.1条

4 外形尺寸 第 8.5.1条

1
焊接 H型钢

组装精度
第 8.3.2条

般项目
2 焊接组装精度 第 8.3.3条

3 顶紧接触面 第 8.4.2条

4 轴线交点错位 第 8.3.4条

5 铣平面保护 第 8.4.3条

6 外形尺寸
第8.5.2条～

第8.5.9条

施工单位

检查结果
专业工长：

项目专业质量检查员：

年 月 日

监理单位

验收结论 专业监理工程师：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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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H.0.7 钢结构(预拼装)分项工程检验批质量验收记录

编号：

单位(子单位)

工程名称

分部(子分部)

工程名称

分项工程

名称

施工单位 项目负责人 检验批容量

分包单位
分包单位项目

负责人
检验批部位

施工依据 验收依据

主控项目
验收项目

设计要求及

标准规定

最小/实际

抽样数量
检查记录

检查

结果

1
多层板

叠螺栓孔
第9.2.1条

2 仿真模拟 第9.3.1条

般项目
1 实体预拼装精度

第9.2.2条、

第9.2.3条

2 仿真模拟 第 9.3.2条

施工单位

检查结果
专业工长：

项目专业质量检查员：

年 月 日

监理单位

验收结论

专业监理工程师：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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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H.0.8 钢结构(单层结构安装)分项工程

检验批质量验收记录

编号：

单位(子单位)

工程名称

分部(子分部)

工程名称

分项工程

名称

施工单位 项目负责人 检验批容量

分包单位
分包单位项目

负责人
检验批部位

施工依据 验收依据

验收项目
设计要求及

标准规定

最小/实际

抽样数量
检查记录

检查

结果

1 基础验收

第10.2.1条

第10.2.2条、

第10.2.3条、

第10.2.4条

主控项目
2 构件验收

第10.3.1条、

第10.4.1条、

第10.5.1条、

第10.7.1条

3 顶紧接触面 第10.3.2条

4
垂直度

和侧向弯曲
第10.4.2条

5
构件对接

节点偏差
第10.5.2条

6 平台等安装精度 第10.8.2条

7 主体结构尺寸 第10.9.1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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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H.0.8

般项目

验收项目
设计要求及

标准规定

最小/实际

抽样数量
检查记录

检查

结果

1 地脚螺栓精度 第10.2.6条

2 标记 第10.3.3条

3
屋架、桁架、

梁安装精度

第10.4.3条、

第10.4.5条

4 钢柱安装精度 第10.3.4条

5 吊车梁安装精度 第10.4.4条

6 檩条等安装精度 第10.7.3条

7 现场组对精度
第10.5.4条、

第10.5.5条

8 结构表面 第10.3.6条

施工单位

检查结果

专业工长：

项目专业质量检查员：

年 月 日

监理单位

验收结论

专业监理工程师：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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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H.0.9 钢结构(多层及高层结构安装)分项工程

检验批质量验收记录

编号：

单位(子单位)

工程名称

分部(子分部)

工程名称

分项工程

名称

施工单位 项目负责人 检验批容量

分包单位
分包单位项目

负责人
检验批部位

施工依据 验收依据

验收项目
设计要求及

标准规定

最小 实际

抽样数量
检查记录

检查

结果

1 基础验收

第10.2.1条、

第10.2.2条、

第10.2.3条、

第10.2.4条

主控项目
2 构件验收

第10.3.1条、

第10.4.1条、

第10.5.1条、

第10.6.1条、

第10.7.1条、

第10.8.1条

3 钢柱安装精度 第10.3.4条

4 顶紧接触面 第10.3.2条

5 垂直度和侧向弯曲 第10.4.2条

6 构件对接面精度 第10.5.2条

7 同一层标高偏差 第10.5.3条

8 剪力墙错边 第10.6.2条

9 平台等安装精度 第10.8.2条

10 主体结构尺寸 第10.9.1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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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H.0.9

般项目

验收项目
设计要求及

标准规定

最小/实际

抽样数量
检查记录

检查

结果

1 地脚螺栓精度 第10.2.6条

2 标记 第10.3.3条

3 构件安装精度

第10.3.4条、

第10.4.3条、

第10.5.4条、

第10.5.5条

4 主体结构总高度 第10.9.2条

5 吊车梁安装精度 第10.4.4条

6 钢梁安装精度 第10.4.5条

7 檩条等安装精度 第10.7.3条

8 现场组对精度 第10.5.5条

9 结构表面 第10.3.6条

施工单位

检查结果

专业工长：

项目专业质量检查员：

年 月 日

监理单位

验收结论

专业监理工程师：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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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H.0.10 钢结构(网架结构安装)分项工程

检验批质量验收记录

编号：

单位(子单位)

工程名称

分部(子分部)

工程名称

分项工程

名称

施工单位 项目负责人 检验批容量

分包单位
分包单位项目

负责人
检验批部位

施工依据 验收依据

验收项目
设计要求及

标准规定

最小/实际

抽样数量
检查记录

检查

结果

1 焊接球
第4.8.3条、

第 7.5.5条

主控项目
2 螺栓球

第 4.8.1条、

第 7.5.1条

3
封板、锥头、

套筒

第4.8.2条、

第 7.5.2条

4
支座、

橡胶垫
第4.12.1条

5 基础验收 第11.2.1条

6 支座
第11.2.1条、

第11.2.2条

7 结构挠度 第11.3.1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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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H.0.10

般项目

验收项目
设计要求及

标准规定

最小/实际

抽样数量
检查记录

检查

结果

1 焊接球精度
第7.5.8条、

第7.5.9条

2 螺栓球精度 第 7.5.7条

3
螺栓球螺

纹精度
第7.5.6条

4 锚栓精度 第11.2.3条

5 拼装精度
第11.3.3条、

第11.3.4条

6 结构表面 第11.3.6条

7 安装精度 第11.3.5条

施工单位

检查结果

专业工长：

项目专业质量检查员：

年 月 日

监理单位

验收结论

专业监理工程师：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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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H.0.11 钢结构(钢管桁架结构)分项工程

检验批质量验收记录

编号：

单位(子单位)

工程名称

分部(子分部)

工程名称

分项工程

名称

施工单位 项目负责人 检验批容量

分包单位
分包单位项目

负责人
检验批部位

施工依据 验收依据

验收项目
设计要求及

标准规定

最小/实际

抽样数量
检查记录

检查

结果

1 成品进场

第4.3.1条、

第4.3.2条

第11.4.1条

主控项目
2

相贯节点

焊缝
第11.4.2条

3 表面质量 第11.4.3条

4 钢管对接焊缝 第11.4.4条

5 对接与拼接 第8.2.1条

6
吊车梁和

吊车桁架组装
第8.3.1条

7 钢构件外形尺寸
第8.5.1条、

第11.2.2条

8 安装精度
第10.4.1条、

第10.4.2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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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H.0.11

般项目

验收项目
设计要求及

标准规定

最小/实际

抽样数量
检查记录

检查

结果

1 成品外形尺寸
第4.3.3条、

第4.3.4条

2 成品表面外观质量 第 4.3.5条

3
相贯连接的

钢管杆件切割
第 7.2.4条

4 矫正和成型

第7.3.4条、

第7.3.5条、

第7.3.7条、

第7.3.8条

5 对接与拼接

第8.2.5条、
第8.2.6条、

第11.4.5条

6 相互搭接 第11.4.6条

7 组装精度 第 8.3.4条

8 钢构件外形尺寸

第 8.5.2条、

第 8.5.6条、

第 8.5.7条

9 钢构件预拼装精度 第9.2.3条

10 安装精度
第10.4.3条、

第10.7.3条

施工单位

检查结果
专业工长：

项目专业质量检查员：

年 月 日

监理单位

验收结论 专业监理工程师：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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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H.0.12 钢结构(预应力索杆及膜结构)分项工程

检验批质量验收记录

编号：

单位(子单位)

工程名称

分部(子分部)

工程名称

分项工程

名称

施工单位 项目负责人 检验批容量-

分包单位
分包单位项目

负责人
检验批部位

施工依据 验收依据

验收项目
设计要求及

标准规定

最小/实际

抽样数量
检查记录

检查

结果

主控项目
1 成品进场

第4.5.1条、

第4.12.1条

2 膜材材料 第4.10.1条

3 索杆制作 第11.5.1条

4 膜单元制作 第11.6.1条

5 索杆安装 第11.7.1条

6 膜结构安装 第11.8.1条

1 拉索材料 第4.5.4条

般项目
2 索杆制作 第11.5.5条

3 膜材制作 第11.6.3条

4 索杆安装 第11.7.3条

5 膜结构安装 第11.8.4 条

施工单位

检查结果

专业工长：

项目专业质量检查员：

年 月 日

监理单位

验收结论 专业监理工程师：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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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H.0.13 钢结构(压型金属板)分项工程检验批质量验收记录

编号：

单位(子单位)

工程名称

分部(子分部)

工程名称

分项工程

名称

施工单位 项目负责人 检验批容量

分包单位
分包单位项目

负责人
检验批部位

施工依据 验收依据

验收项目
设计要求及

标准规定

最小/实际

抽样数量
检查记录

检查

结果

1
第4.9.1条、

压型金属板等进场
第4.9.2条

2
固定支架、紧固件 第4.9.3条、

及其他材料进场 第 4.9.4条

3
压型金属板

基板裂纹
第12.2.1条

主控项目
4

压型金属板

涂层缺陷
第12.2.2条

5
压型金属板

等现场安装

第12.3.1条、

第12.3.2条、

第12.3.3条

6 压型金属板搭接 第12.3.4条

7 楼承板端部锚固 第12.3.5条

8 楼承板侧向搭接 第12.3.6条

9 压型金属板造型 第12.3.7条

10 固定支架安装 第12.4.1条

11 连接构造 第12.5.1条

12 搭接及节点 第12.5.2条

13 防雨及排水构造 第12.6.1条

14 抗风揭性能检测 第12.6.2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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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H.0.13

般项目

验收项目
设计要求及

标准规定

最小/实际

抽样数量
检查记录

检查

结果

1 压型金属板精度 第 4.9.5条

2
固定支架、紧固件

及其他材料外观

第 4.9.6条、

第4.9.7条、

第 4.9.8条

3
压型金属板

制作精度

第12.2.3条、

第12.2.4条

4
压型金属板

表面质量
第12.2.5条

5
压型金属板安装

及连接外观

第12.3.9条、

第12.3.10条

6
压型金属板

安装精度
第12.3.11条

7 固定支架安装外观 第12.4.3条

8 构造节点安装外观 第12.5.3条

9
保温隔热、

防水等材料
第12.6.3条

施工单位

检查结果
专业工长：

项目专业质量检查员：

年 月 日

监理单位

验收结论

专业监理工程师：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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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H.0.14 钢结构(防腐涂料涂装)分项工程检验批质量验收记录

编号：

单位(子单位)

工程名称

分部(子分部)

工程名称

分项工程

名称

施工单位 项目负责人 检验批容量

分包单位
分包单位项目

负责人
检验批部位

施工依据 验收依据

验收项目
设计要求及

标准规定

最小/实际

抽样数量
检查记录

检查

结果

1 产品进场 第4.11.1条

主控项目 2 表面处理

第13.2.1条、

第13.3.2条

第13.3.3条

3 涂层厚度

第13,2.2条、

第13,2.3条、

第13.2.4条、

第13.3.1条、

第13.3.4条

1 产品进场 第 4.11.3条

般项目 2 表面质量

第13.2.7条、

第13.2.8条、

第13.3.5条

3 附着力测试 第13.2.6条

4 标志 第13.2.9条

施工单位

检查结果
专业工长：

项目专业质量检查员：

年 月 日

监理单位

验收结论
专业监理工程师：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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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H.0.15 钢结构(防火涂料涂装)分项工程检验批质量验收记录

编号：

单位(子单位)

工程名称

分部(子分部)

工程名称

分项工程

名称

施工单位 项目负责人 检验批容量

分包单位
分包单位项目

负责人
检验批部位

施工依据 验收依据

验收项目
设计要求及

标准规定

最小/实际

抽样数量
检查记录

检查

结果

主控项目
1 产品进场 第4.11.2条

2 涂装基层验收 第13.4.1条

3 强度试验 第13.4.2条

4 涂层厚度 第13.4.3条

5 表面裂纹 第 13.4.4条

般项目
1 产品进场 第 4.11.3条

2 基层表面 第13.4.5条

3 涂层表面质量 第13.4.6条

施工单位

检查结果 专业工长：

项目专业质量检查员：

年 月 日

监理单位

验收结论

专业监理工程师：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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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J 钢结构工程计量方法

J.0.1 钢结构构件分类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钢结构柱指由柱底板底部开始至顶部，由工厂制作完成的

部分，梁间柱长度原则上取梁间净距；

2 钢结构梁指与柱或与梁连接的横向构件，包括悬臂梁等

构件；

3 钢结构支撑指垂直支撑、水平支撑等支撑构件；

4 钢结构楼梯指楼梯板、楼梯梁以及楼梯平台。

J.0.2 钢结构设计量计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型钢、管材、索杆等应按规格、形状、尺寸分类，算出设计长

度后乘以其产品标准规定的单位质量为设计量；

2 钢板、钢带、压型钢板等板材应按规格、厚度分类，根据设

计尺寸算出面积(或体积)后乘以其产品标准规定的单位质量为设

计量；
3 紧固件(螺栓)、栓钉等应根据设计文件按规格、形状、尺寸

分类确定个数(套数)或换算其质量(个数乘以单位质量)为设

计量；

4 高强度螺栓连接副应根据设计文件按规格分类确定套数；

高强度大六角头螺栓连接副由1个螺栓、1个螺母和 2个垫圈组

成；扭剪型高强度螺栓连接副由1个螺栓、1个螺母和1个垫圈

组成；

5 焊缝设计量应根据设计文件所要求的焊缝尺寸计算熔敷

金属量来确定；

6 节点钢板应按设计尺寸来计算其面积，对于不规则或多边

形钢板可取其外接矩形面积来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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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对螺栓孔、坡口、扇形切角以及梁柱连接间隙等不应扣除，

开孔面积小于 0.1m2的设备管道开口也不应扣除。

J.0.3 工程量计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钢结构工程量应为设计量乘以损耗调整系数取得，损耗调

整系数应按表J.0.3执行。

表J.0.3 损耗调整系数

种 类 调整系数 备注

钢板、钢带 1.06 焊接球除外

型钢、钢管、索杆 1.05

焊缝 1.03

紧固件(螺栓)、地脚螺栓、栓钉 1.03

压型钢板 1.05

连接节点 1.02

2 复杂结构钢材的损耗调整系数可由合同双方根据实际情

况协商确定。

3 计算数值应保留两位小数，数字尾数可按四舍五入取舍。

J.0.4 钢结构防护涂装工程量计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防腐涂装工程量应取钢结构构件表面积，螺栓、构件切口、

重叠部位及开孔面积小于0.1m2不予扣除；

2 防火涂料工程量应按设计文件要求的涂层厚度中心线计

算其面积，当采用超薄层防火涂料时，可取钢结构构件表面积，构

件连接部位、设备孔补强等引起的缺损量不大于 0.5m2时，可不予

扣除；

3 涂装工程量也可按照合同约定，采用合适的统计或系数的

简易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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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标准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

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4)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2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应符合⋯⋯

的规定”或“应按⋯⋯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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